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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77777777777 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三、主席：李主任委員鴻源             簡副主任委員太郎 代 

（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條規定，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持） 

       紀錄彙整：許世良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確認本會第 776 次會議紀錄。 

決  定：確定。 

七、核定案件： 

第 1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汐止都市計畫(配合新江北橋

引道延伸段暨周遭排水設施工程)案」。 

第 2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大漢溪以北城鄉發展地區主要計

畫（整併通盤檢討）案」。 

第 3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大漢溪以南城鄉發展地區主要計

畫（整併通盤檢討）案」。 

第 4 案：臺北市政府函為「修訂臺北市北投區八仙段二小段

719 地號等 11 筆土地自來水事業用地主要計畫案」。 

第 5 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苗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

四次通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 

第 6 案：原臺中縣政府函為「變更大安都市計畫（第四次通

盤檢討）案」。 

第 7 案：南投縣政府函為「變更集集都市計畫（郵政事業土

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8 案：南投縣政府函為「變更名間都市計畫（郵政事業土

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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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案：南投縣政府函為「變更中寮都市計畫（郵政事業土

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10 案：南投縣政府函為「變更南投都市計畫（郵政事業土

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11 案：南投縣政府函為「變更魚池都市計畫（郵政事業土

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12 案：南投縣政府函為「變更草屯都市計畫（郵政事業土

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13 案：原臺南縣政府函為「變更六甲都市計畫（第四次通

盤檢討）案」。 

第 14 案：屏東縣政府函為「變更屏東都市計畫（屠宰場用地

變更為住宅區、機關用地及道路用地，綠地變更為住

宅區、機關用地及道路用地，住宅區變更為機關用地

及道路用地）案」。 

第 15 案：花蓮縣政府函為「變更瑞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再提會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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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核定案件： 

第 １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汐止都市計畫(配合新江北橋引

道延伸段暨周遭排水設施工程)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8 月 9 日第

8 次會審議通過，並准新北市政府 101 年 2 月 29

日北府城都字第 1011260686 號函送計畫書、圖等

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表。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新北市政府核議意見通

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本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 3，採納新北市政府列席代

表之說明，同意變更河川區為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

用），並請補充敍明變更緣由，又案名請配合修正為「變

更汐止都市計畫(乙種工業區、保護區為道路用地，鐵

路用地為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河川區為道路用

地（兼供河川使用）(配合新江北橋引道延伸段暨周遭

排水設施工程)）案」，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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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新闢道路將穿越鐵道下方其現況高度及將來有關

交通管理改善措施，詳予補充納入計畫書敍明。 

三、請補充本計畫區及關聯區域之河川及區域排水糸統示

意圖納入計畫書，以資明確。 

四、變更計畫書附圖部分模糊不清、標示不明，請確實依

「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要點」之規定，妥為製作。 

五、本案因變更內容與原公開展覽內容不一致，故應依都

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或與本變更

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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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大漢溪以北城鄉發展地區主要計畫

（整併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12 月 14 日

第 14 次會審議通過，並准新北市政府 100 年 12 月

20 日北府城規字第 1001855638 號函送計畫書、圖

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6條。 

三、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計畫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本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賴委員美蓉（召集人）、李

委員正庸、顏委員秀吉、劉委員小蘭及黃委員萬翔

等 5 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於 101 年 03

月 13 日召開會議聽取簡報完竣，獲致具體初步建議

意見，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原則同意新北市政府將大漢溪以北(蘆洲、新

莊、五股、三重、泰山、樹林【三多里】、龍壽迴龍

-新北市轄區部分、樹林、樹林【山佳】)等九處都

市計畫區合併為一主要計畫，惟為符合都市計畫法

第 15 條規定及計畫內容之完整性，故退請該府將上

開現行都市計畫實質內容全部彙整納入合併之計

畫，並詳予製作計畫書、圖後，交由本會原專案小

組繼續審查，俟有具體建議意見後，再提大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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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大漢溪以南城鄉發展地區主要計畫

（整併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12 月 14 日

第 14 次會審議通過，並准新北市政府 100 年 12 月

20 日北府城規字第 1001856263 號函送計畫書、圖

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6條。 

三、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計畫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本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賴委員美蓉（召集人）、李

委員正庸、顏委員秀吉、劉委員小蘭及黃委員萬翔

等 5 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於 101 年 03

月 13 日召開會議聽取簡報完竣，獲致具體初步建議

意見，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原則同意新北市政府將大漢溪以南(板橋、板橋

【浮州】、永和、中和、土城、土城【頂埔】、新店、

新店【安坑地區】)等八處都市計畫區合併為一主要

計畫，惟為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15 條規定及計畫內容

之完整性，故退請該府將上開現行都市計畫實質內

容全部彙整納入合併之計畫，並詳予製作計畫書、

圖後，交由本會原專案小組繼續審查，俟有具體建

議意見後，再提大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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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案：臺北市政府函為「修訂臺北市北投區八仙段二小段 719

地號等 11 筆土地自來水事業用地主要計畫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臺北市都委會 100 年 12 月 29 日第 631 次會

議審決修正通過，並准臺北市政府 101 年 3 月 19 日府

都規字第 10130691100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

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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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苗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

通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 

一、依據苗栗縣政府 101 年 3 月 21 日府商都字第

1010049762 號函辦理。 

二、變更苗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前經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99 年 12 月 14 日第 745

次會審議完竣，惟據苗栗縣政府稱為提高效率及縮

短時程，故該府於辦理上開通盤檢討案時係採用重

製計畫圖草案進行作業，報部核定之計畫書、圖，

則依據重製成果圖予以修正，肇致部分內容、面積

有所差異，為利日後執行，故需配合辦理修正變更。 

三、案經苗栗縣政府以上開號函送修正變更內容等資料

到部，爰再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准照苗栗縣政府 101 年 3 月 21 日府商都字第

1010049762 號函送修正變更內容（詳如附表一）通過，

並退請該府併同本會第 745 次會決議依照修正計畫

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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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修正變更內容明細對照表                  單位：公頃 

變更內容（修正後） 變更內容（依 745 次會議紀錄） 

編

號 

案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原計畫 新計畫 

道路用地（兼供下 

水道使用） 

（0.2213） 

住宅區（0.22） 

農業區（0.0013） 

道路用地（兼供下 

水道使用）（0.22） 

住宅區（0.22） 

4 5 
福星國小（文 

小一）東北側 
農業區（0.22） 道路用地（兼供下 

水道使用）（0.22） 

農業區（0.22） 道路用地（兼供下 

水道使用）（0.22） 

道路用地

（0.0048） 

商業區（0.0048） 道路用地（0.0016） 商業區（0.0016） 

道路用地

（0.0041） 

機關用地（0.0041） 道路用地（0.0033） 機關用地（0.0033） 

住宅區（0.0051） 道路用地（0.0051） 住宅區（0.0041） 道路用地（0.0041） 

7 

9

、

人

50 

審計部苗栗

縣審計室東

北側 

商業區（0.0048） 道路用地（0.0048） 商業區（0.0016） 道路用地（0.0016） 

鐵路用地（0.84） 綠地用地（0.84） 鐵路用地（1.26） 綠地用地（1.26） 

鐵路用地（0.43） 園道用地（0.43） 鐵路用地（0.43） 園道用地（0.43） 

綠地用地（0.32） 鐵路用地（0.32） 綠地用地（0.45） 鐵路用地（0.45） 

住宅區（0.01） 鐵路用地（0.01） 住宅區（0.01） 鐵路用地（0.01） 

綠地用地（1.85） 園道用地（1.85） 綠地用地（1.83） 園道用地（1.83） 

13 

26

、

逾

3 

鐵路用地 

道路用地（0.63） 園道用地（0.63） 道路用地（0.63） 園道用地（0.63） 

18 22 聯合大學 
私立聯合工專用

地（5.85） 

學校用地（文大） 

（5.85） 

私立聯合工專用 

地（5.84） 

學校用地（文大） 

（5.84） 

道路用地（0.92） 非都市土地（0.92） 道路用地（0.93） 非都市土地（0.93） 

非都市土地

（0.03） 

保護區（0.03） 非都市土地（0.02） 保護區（0.02） 

私立聯合工專用

地（0.03） 

非都市土地（0.03） 私立聯合工專用地

（0.03） 

非都市土地（0.03） 

非都市土地

（0.66） 

學校用地（文大） 

（0.66） 

非都市土地（0.66） 學校用地（文大） 

（0.66） 

道路用地（0.36） 保護區（0.36） 

20 24 

省道台 6線

（聯合大學

路段） 

道路用地（0.35） 

 

保護區（0.35） 

私立聯合工專用地

（0.03） 

道路用地（0.03） 

寺廟用地（0.95） 宗教專用區（0.95） 寺廟用地（0.95） 宗教專用區（0.95） 

寺廟用地（0.26） 

 

公園用地（公三）

（0.26） 

寺廟用地（0.26） 公園用地（公三）

（0.26） 

21 

27 
福星山靜覺

院 
公園用地（公三） 

（0.62） 

宗教專用區（0.62） 公園用地（公三）

（0.63） 

宗教專用區（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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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案：原臺中縣政府函為「變更大安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

檢討）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原臺中縣都市計畫委員會99年 6月 25日第37

屆第4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原臺中縣政府99年 9月 14

日府建城字第0990284786號函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本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張委員梅英、顏委員秀吉、

劉委員小蘭、鄒委員克萬及蕭委員輔導等 5 人組成專

案小組，並由張委員梅英擔任召集人於 99 年 12 月 14

日、100 年 4 月 26 日及 100 年 8月 23 日召開 3次會議

聽取簡報完竣，獲致具體初步建議意見，並經臺中市

政府 101年 3月 1日府授都計字第 1010029711 號函送

依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之計畫書、圖到

部，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

意見（如后附錄）及臺中市政府 101 年 3 月 1日府授

都計字第 1010029711 號函送之計畫內容通過，並退請

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免再提會討論。  

一、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第六點（二）有關重新辦

理土地所有權人（以縮減後重劃區為調查範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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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重劃意願調查之結果，因同意人數未達半數，故

參採臺中市政府及大安區公所列席代表說明，同意變

更恢復為原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

圖詳后附圖；重劃區恢復為原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內容

明細詳后附表）。 

二、專案小組後逕向本部及臺中市政府陳情意見部分：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內容 

臺中市政府 

 意見ࣴ
本會決議 

逾 1 莊ܱࡏ 

莊ܱ明 

莊正任 

莊ۏᑉ 

莊ΏӀ 

黃萬ᑫ 

 

中山南路
546  ࡅ

 

陳情理由; 

1. 公性：現行使用大安區中山南路 546
之ۚ民為Ͽ數，Ъ以Դ人ۚ多，Ъࡅ
自69年都市計畫劃定Ԝ8ԯࡅ道ԿϞߏ
達 31 年之Φ，其間依據大安鄉都市計畫
ᐕ年人α統計，大安區人α持續出現外
౽，該ቻԏ範圍區༧人αҭև現૰減現
ຝ。地方發展變ᎂᐕ經 30 餘年ࣣ未見政
府部ߐ為公有所作為，現ࠅଞ對 30 餘
年來未ᑫ建之區 120 公Ё 8 ԯ計畫ࡅ
道，ଷ公性之名，行ம行ቻԏ之實。
Ԝพӧ該區鄫Ͽ數住Њ之前提下，Κ
主地主應接ڙ不合時ޑەቻԏ要，ᙖ
以成酧所ᒏཱུϿ數人之公，Ԝᖐ大有
Ѻᓸԭۉ之༮。 

2.Ѹ要性：本ቻԏ案為 69 年都市計畫劃定
之 100 公Ё 8 ԯࡅ道，89 年通盤檢討後另
延ߏ一段ቨ 4 公Ёߏ 20 公Ё之道路，其
因可ᅪ，ࢂց有圖利定人γ之༮；30
餘年ࣣ未為Ѹ要性Զᑫ建之，現ࠅ認有其
Ѹ要性Κ主開闢，ᐕ經 30 餘酡醲，地
住ۚ民ғࢲ其間，其Ѹ要性ޑம度ཱུ༾不
 。可酅ق

3.性：ӧ 100 年 9 月 13 日及 10 月 7 日
各辦一場公聽會，會中提及本ቻԏ案係依
࣬關市區道路設計規範辦理規劃，惟依都
市計畫法第 26 條所௶，都市計畫經發Ѳ
實施後，不ளᒿ時任意變更，ᔕ定計畫之
機關三年內或五年內ԿϿ應通盤檢討
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Ե人ॺ建議作 

未ߡ採納，理由
如下： 

1.1.該 8公Ё及 4
公 Ё 道 路 於
64 年ᔕ定都
市計畫時ջ已
劃設，ឦ現行
計畫道路。 

2. 因現有道路
ઞ，地方ۚ
民 使 用 不
開闢後可，ߡ
改善現有交
通س統，ߦ進
地方發展。 

3. 開闢後可供
ٛ௱ًؠ
፶通行，提ܹ
整體都市ٛ
 。фૈؠ

4.本案已提報
本府100年度
交通建設計
畫並編列開
闢經，用地
及地上ނ補
ᓭऊ 1436 萬
ϡ，工程ऊ
322 萬ϡ，並
已ࡪ法定程
ׇ辦理ቻԏ
開闢中。 

照臺中市
政府ࣴ
意見，未
 。採納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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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內容 

臺中市政府 

 意見ࣴ
本會決議 

  Ѹ要之變更。ྗԜ，無等實ᜤ明қ所ق之
性立ى點為何ǻ另據主持公聽會之
臺中市政府建設ֽ人員提及本ቻԏ案所
ឦ第三次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現正報由內
政部審查中。Ԝ區 120 公Ё之 8 ԯ計畫道
路無任何࡚ॐ性，為何不ૈ俟內政部通盤
檢討通過再ຑ其可行性ǻॶԜ持醹郿
正積ཱུ「土地ቻԏ條ٯ」修法以符土
地正罳時څ，臺中市政府࣬關作業單位，
未ૈ體ࡦԭۉ無ູ，無ຎ於ቻԏ案之公
性、Ѹ要性、性、合法性ཱུ為ᖓ১，
ம行ቻԏ之意ښᐚࠆ，其機可議。 

建議內容： 
ນ請查明「臺中市大安區中山南路 546

ࡅ 120 公Ё 8 ԯࡅ道ቻԏ案」，肇因Ԝ案正
進行第三次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由臺中市政
府報請內政部審核中，ӧ未有法源依據之時
ջ開ۈ辦理土地ቻԏ，實為ᝄ重之執行Ѩ
，Ъ原 69 年都市計畫公Ѳ劃定為ቨ 8 公
Ёߏ 100 公Ё，ӧ 89 年通盤檢討後另延ߏ
一段ቨ 4 公Ёߏ 20 公Ё之道路，實無其Ѹ
要性，請查聫以正清政府土地政改ॠ
ቺ政，ᗋ予ԭۉ合理公道之ғӸᕉ聏。 

  

逾 2 ਁᄪ 

 

уݨઠ專
用區附߈
重劃區 

陳情理由： 
1.ቚу可供建ᑐ之土地，以๎ࢲ地方經ᔮ。 
2.提ܹ整ঁ重劃區發展ሽॶ。 
3.提ܹ城市ᝡݾΚ。 
 
建議內容： 

大安國小ѓ側重劃範圍，計畫有 8N 及
10N 道路，二側֡有規劃土地， 10N 道路
規劃一側，୷於重劃開發ሽॶ，建議ቚу
25�30N 計劃範圍。 

未ߡ採納，理由
如下： 

1. 本案已依 96
年8月土地所
有權人參與
市地重劃意
願調查結果
調整縮減市
地重劃範圍。 

2.本次通檢Ե
ໆ未來人α
成ߏ、ۚ住需
、市地重劃
區內ຉᄂ完
整性等檢討
原則，重新調
整縮減市地
重劃範圍，並
Եໆ開發
୍ॄ擔，重新
調整區內土
地使用及公
Ӆ設施Кٯ。 

照臺中市
政府ࣴ
意見，未
 。採納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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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檢討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重劃區恢復原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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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變更內容明細表（重劃區恢復原分區部分） 

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 
變更理由 備註 

二 計畫人
α 

9,900 人 4,400 人 配合住宅區重劃區恢復為二
通前之原分區，故將計畫人α
恢復為二通前之計畫人α。 

 

住宅區(2.84) 

ٽ)翢場用地ูٽ
四)(0.19) 

ଶً場用地(ଶ四) 

(0.15) 

道路用地 (0.85) 

附條件一：係ࡰѸ
以市地重劃方Ԅ
辦理，並應於第三次
通盤檢討案發Ѳ實
施後五年內辦理開
發，ց則恢復原土地
使用分區。 

農業區 

(4.03) 

取附條
件一之規
定。 

本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附
條件規定，重劃區應於發Ѳ實
施後五年內辦理開發，ց則恢
復原使用分區。 

 
三 機（二）

北
側
附
߈
重
劃
區 

道路用地 (0.06) 

附條件三：納入附
一市地重劃範圍應
予等ॶ或等面積分
配。 

住宅區 

(0.06) 

取附條
件三之規
定。 

 

1.本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附
條件規定，重劃區應於發Ѳ
實施後五年內辦理開發，ց
則恢復原使用分區。 

2.該處道路用地係本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為配合市地重
劃範圍將部分住宅區變更
為道路用地並納入重劃範
圍。配合配合計畫區內之重
劃區恢復為二通前之原分
區，將該處道路用地恢復為
原住宅區，並取附條件
規定，無需提供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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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 
變更理由 備註 

  道路用地 (0.03) 

附條件一：係ࡰѸ
以市地重劃方Ԅ
辦理，並應於第三次
通盤檢討案發Ѳ實
施後五年內辦理開
發，ց則恢復原土地
使用分區。 

道路用地 

(0.03) 

取附條
件一之規
定。 

1.本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時，
因ܗቨ12公Ё一號道路（中
山南路）為 15 公Ё，變更
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 

2.配合計畫區內之重劃區恢復
為二通前之原分區，前ॊܗ
ቨ範圍之道路用地以一
ቻԏ方Ԅ辦理。 

 

住宅區(5.11) 

ଶً場用地 (ଶ
一)(0.08) 

市場用地(市二) 

 (0.34) 

ቶ場用地(ቶ一) 

 (0.15) 

ٽ)翢場用地ูٽ
三)(0.16) 

道路用地 (1.088) 

附條件一：係ࡰѸ
以市地重劃方Ԅ
辦理，並應於第三次
通盤檢討案發Ѳ實
施後五年內辦理開
發，ց則恢復原土地
使用分區。 

農業區 

(6.93) 

取附條
件一之規
定。 

本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附
條件規定，重劃區應於發Ѳ實
施後五年內辦理開發，ց則恢
復原使用分區。 

 

 三 

｜ 

一 

 

加油站

專

用

區

附

近

重

劃

區 

道路用地 (0.02) 

附條件三：納入附
一市地重劃範圍應
予等ॶ或等面積分
配。 

住宅區 

(0.02) 

取附條
件三之規
定。 

 

1.本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附
條件規定，重劃區應於發Ѳ
實施後五年內辦理開發，ց
則恢復原使用分區。 

2.該處道路用地係本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為配合市地重
劃範圍將部分住宅區變更
為道路用地並納入重劃範
圍。配合本次取重劃區，
將該處道路用地恢復為原
住宅區，並取附條件規
定，無需提供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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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 
變更理由 備註 

道路用地 (0.11) 

附條件一：係ࡰѸ
以市地重劃方Ԅ
辦理，並應於第三次
通盤檢討案發Ѳ實
施後五年內辦理開
發，ց則恢復原土地
使用分區。 

道路用地 

(0.11) 

取附條
件一之規
定。 

1.本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時，
因ܗቨ 12 公Ё一號道路
（中山南路）為 15 公Ё，
變更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
地。 

2.配合計畫區內之重劃區恢復
為二通前之原分區，前ॊܗ
ቨ範圍之道路用地以一
ቻԏ方Ԅ辦理。 

 

綠地(0.01) 

附條件一：係ࡰѸ
以市地重劃方Ԅ
辦理，並應於第三次
通盤檢討案發Ѳ實
施後五年內辦理開
發，ց則恢復原土地
使用分區。 

綠地 

(0.01) 

取附條
件一之規
定。 

1.該處道路用地係本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為配合原大安
鄉ߘ水下水道س統排水س
統變更農業區為綠地用
地，並納入市地重劃範圍。 

2.Եໆ未來ߘ水下水道س統規
劃需，保੮綠地用地，並
取附條件規定，另以一
ቻԏ方Ԅ辦理。 

 

  

住宅區(0.10) 

 

附條件一：係ࡰѸ
以市地重劃方Ԅ
辦理，並應於第三次
通盤檢討案發Ѳ實
施後五年內辦理開
發，ց則恢復原土地
使用分區。 

公園兼ูٽ
翢場(公ٽ
三) 

 (0.10) 

取附條
件一之規
定。 

為補ى部分不ى之公Ӆ設
施，配合公有土地使用現況，
依其權ឦ範圍變更住宅區為
公園兼ูٽ翢場用地。 

變更範
圍為臺
中市大
安區福
東 段
432 地
號，土
地所有
權人為
臺 中
市。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本案請臺中市政府依下列各點辦理，並以對照表方Ԅ補充處理

情資料到署，提請本部都委會審議。 

一、發展ᄬགྷ、ౣ及࣬關計畫： 

（一）本次通盤檢討已對本計畫區訂有明確之發展定位及ᄬགྷ，

ᔕ以「農ᅕ文ϯ」及「ᔭੇ翢Ꮸ」為發展主ື，建請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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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酧本計畫區過ѐ發展遭翩之֚聏，以及未來可ૈ遭翩

之ፐᚒ，分檢討，並將因應對或發展ౣ，納入計畫

書௶明，ঈ有շ引導本計畫區達成上開發展Ҟ標。 

（二）請將縣、市合併後，本計畫區於大臺中市之ޜ間фૈ、定

位、周ᜐ重大建設計畫及示意圖，以及本計畫區與大甲、

后里、清水等周ᜐ都市發展之關聯性等內容，納入計畫書

௶明作為本計畫區未來發展之參Ե。 

（三）請ࣴ議本計畫區醹更多ϡ方向發展之可ૈ性，ٯ如：Ҷ໕

ᆒጏ農業、ᅕ業資源保ػ、ᅕ文ϯቶ等。 

（四）所提之ޜ間發展ᄬགྷٯ如：醱ᢀ綠ື線，應有࣬對應之

 。間發展計畫，並與ፐᚒ、Ҟ標࣬結合ޜ

（五）建議將本計畫區周ᜐ發展計畫，ٯ如：ᔭੇᙔື線上之

 。Κࢲ及人α入都市計畫區，都市ࢲ

（六）ᙑᆫ羈發展區之更新與新ᑫ整體開發區之應࣬輔࣬

成。 

二、交通翡ᒡ部分：請將本案聯外道路及計畫區內主要道路س統

圖及主要道路୍ܺ水ྗ，納入計畫書௶明。 

三、計畫人α： 

（一）本案計畫人α經市府依ᐕ年來人α成ߏᖿ༈、市地重劃區

ቚу人α等方面修正為 5-600 人，同意依照辦理，並請將

࣬關數據及分資料納入計畫書௶明。 

（二）本案住宅區可容納人α之ᆉ，其中人使用ኴ地板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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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一致之୷ྗ或請௶明採用不同計ᆉ୷ྗ之理由。 

四、公Ӆ設施用地： 

（一）請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檢討計畫區內各

項公Ӆ設施用地之面積，不ى部分請妥為補充；另本計畫

區檢討後之公園用地、體ػ場所、ቶ場、綠地及ูٽ翢

場等 5項公Ӆ設施用地面積՞全部計畫面積之Кٯ，ᇻե

於都市計畫法第 45 條不ளϿ於全部計畫面積 10ʘ規定，

建請妥為調整補充或ࣴ提因應ౣ。 

（二）本計畫區ۘ未開闢之市場、ูٽ翢場及ቶଶ用地等公Ӆ

設施用地，建請ࣴᔕуೲ取ள及開闢公Ӆ設施用地ౣ或

ዛᓰ私人團體投資辦理。 

（三）本計畫區經檢討後，公園用地面積為 0公頃，為提ϲ都市

ᕉ聏ࠔ質，建議於區內位置妥為੮設，惟據市府列席

代表補充說明因市地重劃區面積不大，ᜤ以੮設翛大規模

之公園用地，故同意採市府意見，將ูٽ翢場用地調整

為公園兼ูٽ翢場用地及計畫區東側一處非公用市有

地變更為公園兼ูٽ翢場用地（公ٽ七）（詳附圖一），

以資因應，並請納入變更內容明細表௶明。 

五、都市ፁғ：請將本計畫區Ҟ前֣ڱ處理方Ԅ及Ԧ水下水道س

統規劃方案於計畫書中予以௶明，以為公Ӆ୍ܺ୷ᘵ設施之

參據。 

六、有關調整市地重劃整體開發計畫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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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辦理市地重劃之整體開發區，如依原計畫「Ѹ以辦理

市地重劃方Ԅ辦理，並應於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發Ѳ實施後

五年內辦理開發，ց則恢復原土地使用分區。」之規定，

應於本次通盤檢討變更ӣ復原分區，惟本次通檢部分地

區ӣ復原計畫，故請將保੮部分住宅區以市地重劃開發之

具體理由，納入計畫書௶明，以資完鄠。 

（二）本案前於民國 96 年辦理土地所有權人參與市地重劃意願

調查，時間࣬耉翛Φ，建議於本案提請本部都委會審議

前，重新辦理土地所有權人（以縮減後重劃區為調查範圍）

參與意願，確保計畫執行，並於大會作說明。 

（三）請將二處重劃區變更前、後之範圍、土地使用分區及公Ӆ

設施項Ҟ之差異（֖示意圖說）、新計畫規劃源由及變更

檢討原則，納入計畫書௶明。 

（四）重劃區內減Ͽ之道路用地將中ᘐ周ᜐ部分地區之交通聯

ᛠ，將成重劃區開發後出入不 ，ܰ請妥為ࣴ提因應方案。 

（五）請提供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認可之可行性ຑ࣬關明文

件（可行性ຑ內容應֖土地所有權人參與意願），࣬關

文字並應與「市地重劃實施辦法」之用ᇟ一致，ঈ供委員

會審議之參Ե。 

（六）本案如經提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續應依本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第 597 次會議有關「都市計畫規定以市地重劃方Ԅ開

發案件處理原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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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經本部都委會審定後，應請臺中市政府依ѳ֡地

權條ٯ第 56 條規定，Ӄ行ᔕ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

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

書、圖報由本部逕予核定後實施；如無法於委員會審

議通過紀錄文到 3 年內ᔕ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

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請臺中市政府於期ज़屆

ᅈ前௶明理由，重新提會審議延ߏ上開開發期程。 

2、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 3年內未ૈ依照前項意見辦

理者，ϝ應ᆢ持第二次通盤檢討前之原土地使用分區

或公Ӆ設施用地，惟如有繼續開發之Ѹ要，應重新依

都市計畫法定程ׇ辦理檢討變更。 

七、本次通盤檢討之變更案規定需採ӣ㎸措施方Ԅ辦理者，市府

應於核定前與土地所有權人簽訂ڐ議書，納入計畫書內，再

行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核定。 

八、變更內容明細表：詳附表一。 

九：土地使用分區管ڋ要點： 

（一）有關市府列席代表補充說明，土地使用分區管ڋ要點ឦ細

部計畫內容，建議納入細部計畫由市府自行核定，ᗉ免因

部分要點變更ϝቫቫ報核，২ቚ行政作業乙，同意採

納該府意見辦理，並請մ除主要計畫書之土地使用分區管

要點࣬關內容，另ᔕ細部計畫由市府本於權ೢ自行核ڋ

定。 

（二）有關市府補充意見所提ᔕ將重劃區住宅區容積率由 180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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फ़Կ 150ʘ乙，請納入細部計畫辦理。 

Μ、計畫書應уம補充事項： 

（一）請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27 條規定，ଞ對

計畫地區內之ࡽ成道路，ᑽଜ計畫道路之規劃情及實ሞ

需，檢討其Ӹቲ。 

（二）本計畫區內自ฅ及人文醱ᢀ資源分Ѳ示意圖。 

（三）大安區各重要建設計畫，Ҟ前辦理進度或執行情。 

（四）計畫書 3-9 ।ౢ業結ᄬ統計表民國 96 年લϿ人α數，請

查明補正。 

（五）計畫書 7-4 ।，ቶଶ（三）未列土地取ள方Ԅ，請查明補

正。 

（六）變更計畫圖લᅅ「綠地」圖ٯ部分，請查明補正。 

（七）據市府補充資料說明因未計入Ͽ數ᙑᆫ羈住宅面積，致ᇤ

計住宅區開闢面積及開闢率部分，請納入計畫書修正。 

Μ一、後續應辦事項： 

（一） 本案如經本會審決通過後，變更內容ຬ出原公開展覽變更

範圍或與原公開展覽草案不一致者，請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

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或與本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

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

提出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應再提會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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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二） 應另行ᔕ定細部計畫者，為ᗉ免主要計畫依法核定發Ѳ實

施後未ᔕ定細部計畫，致ౢғ核發建ᑐ執照ᅪ罳，建議本

案如經本會審定，應俟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上開細

部計畫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本部逕予核定

後實施，以ݾ議。 

（三） 本案臺中市政府ளຎ實ሞ發展需，分໘段報由內政部核

定後，依法發Ѳ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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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更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鄠ຏ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一 計畫年
期 

民國100年 民國 110 年 配合Ƞ台中部區域計
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草案ȡ，將計畫年期訂
為民國 110 年。 

 參採市府列席
代表補充說
明，配合臺中
市都市計畫
（第三次通盤
檢討）修正計
畫年期Կ民國
115 年。 

二 計畫人
α 

9-900 人 5-500 人 1.本計畫Կ計畫
年期（民國 110 年）為
3-800 人，ᡉ示本計畫
區人α成ߏᄌ。 
2.本計畫於第二次通
盤檢討時，因ቚ設三處
重劃區，計畫人α由
4-400 人調整為 9-900
人，配合本次縮小重劃
區範圍，故調整原計畫
人α。 
3.依本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之計畫人α為
୷ྗ，у上本次調整之
重劃區計畫人α
數ऊ為 1-100 人，故調
整原計畫人α為 5-500
人。 

 併初步建議意
見三（一）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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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鄠ຏ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住宅區 
（0.85 公
頃） 
道路用地 
（0.22 公
頃） 
附條件
一： 
係ࡰѸ
以市地重
劃方Ԅ辦
理，並應於
第三次通
盤檢討案
發Ѳ實施
後五年內
辦理開
發，ց則恢
復原土地
使用分區。 

農業區 
（1.07 公
頃） 
取附條
件一之規
定。 
 

1.市地重
劃區開發意
願調查統計
結果࣬關К
 ：如下ٯ
�同意人
數Кٯ： 
57.41ʘ。 
�同意面
積Кٯ： 
67.48ʘ。 
2.縮小市
地重劃區範
圍後，開發
意願調查統
計結果࣬關
Кٯ如下： 
�同意人
數Кٯ： 
67.39ʘ。 
�同意面
積Кٯ： 
82.48ʘ。 

三 機（二）
北側附
重劃߈
區 

道路用地 
（0.04 公
頃） 
附條件
三： 
納入附一
市地重劃
範圍應予
等ॶ或等
面積分配。 

住宅區 
（0.04 公
頃） 
取附條
件三之規
定。 
 

1.本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附條件規定，
重劃區應於發Ѳ實施
後五年內辦理開發，
ց則恢復原使用分
區。 

2.本計畫為Եໆ土地
所有權人權，辦
理開發意願調查，統
計結果該區ᗨ達ѳ֡
地權條ٯ辦理市地重
劃開發之規定標ྗ，
ՠ區內部分土地所有
權人表示ϸ對參與市
地重劃開發。 

3.本計畫區人αቚߏ
ᄌ，Ъ計畫Ҟ標人
α 耖 釱  為 3-800
人，重劃區無全面性
開發之需。 

4.為Եໆ重劃區土地
所有權人之權，故
依同意參與開發之所
有權人土地面積之К
及變更檢討原則縮ٯ
小該區重劃範圍。 

5.本次市地重劃檢討
為配合上位計畫之ࡰ
導，醹向ᔭੇ翢Ꮸ、
ᆒጏҶ໕農業為發展
定位，並以翢ᏨᢀӀ
資源等ࢲ之Ս聯及
導入，֎引ۚ住及ܺ
୍人α進Ꭻ，以達ౢ
業發展、地方建設及
人α成࣬ૈߏ輔࣬
成。 

6.配合調整後市地重
劃範圍，依規定檢討
公Ӆ設施Кॄٯ擔。 

7. 為ߦ使調整後之重
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
уೲ開發，明訂本次
檢討調整後之重劃區
應辦理開發之期ज़。 

 

本案除下列各
點外，其餘照
原臺中縣政府
核議意見通
過： 
1.變更為ูٽ
翢場用地
部分，請修正
為公園兼ٽ
ู翢場用
地。 

2.市地重劃開
發部分併初
步建議意見
六辦理。 

3.ᔕ變更道路
用地為住宅
區，取附
條件三部
分，如無ӣ
㎸請將具體
理由納入計
畫書௶明，以
資完鄠。 

4.新計畫附
條件一後段
「並應於本
次通盤檢討
案發Ѳ實施
後四年內辦
理開發，ց則
於下次通盤
檢討時恢復
原使用分
區」，建議մ
除。 

5.變更後土地
使用計畫示
意圖詳附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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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鄠ຏ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ଶً場用地 
（ଶ四） 
（0.03公頃） 
道路用地 
（0.13公頃） 
翢場ูٽ
用地 
 （四ٽ）
（0.19公頃） 

住宅區 
（0.35 公
頃） 
 
 
 

 

住宅區 
（0.19公頃） 

ቶ場兼ଶً
場用地 
（ቶଶ一） 
（0.19 公
頃） 

ଶً場用地 
（ଶ四） 
（0.12公頃） 

翢場ูٽ
用地（ٽ五） 
（0.12 公
頃） 

住宅區 
（0.01公頃） 
道路用地 
（0.01公頃） 

綠地（綠一） 
（0.02 公
頃） 

住宅區 
（0.19公頃） 

道路用地 
（0.19 公
頃） 

三  

附條件
一： 
係ࡰѸ以
市地重劃方
Ԅ辦理，並應
於第三次通
盤檢討案發
Ѳ實施後五
年內辦理開
發，ց則恢復
原土地使用
分區。 

附條件
一： 
係ࡰѸ以
市地重劃方
Ԅ辦理，並
應於本次通
盤檢討案發
Ѳ實施後四
年內辦理開
發，ց則於
下次通盤檢
討時恢復原
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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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鄠ຏ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住宅區 
（3.86 公頃） 
道路用地 
（0.63 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 
（0.03 公頃） 
附條件一： 
係ࡰѸ以市地重
劃方Ԅ辦理，並應
於第三次通盤檢討
案發Ѳ實施後五年
內辦理開發，ց則
恢復原土地使用分
區。 

農業區 
（4.52 公頃） 
取附條件
一之規定。 

道路用地 
（0.04 公頃） 
附條件三： 
納入附一市地重劃
範圍應予等ॶ或等
面積分配。 

住宅區 
（0.04 公頃） 
取附條件
三之規定。 

ቶ場用地 
（ቶ一） 
（0.15 公頃） 
市場用地 
（市二） 
（0.11 公頃） 
翢場用地ูٽ
 （三ٽ）
（0.29 公頃） 
ଶً場用地 
（ଶ一） 
（0.03 公頃） 
道路用地 
（0.25 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 
（0.02 公頃） 

住宅區 
（0.85 公頃） 
 
 
 

三 

Ȉ 

一 

уݨ
ઠ專
用區
附߈
重劃
區 

市場用地 
（市二） 
（0.18 公頃） 

ቶ場兼ଶً場
用地 
（ቶଶ二） 
（0.18 公頃） 

1.本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附條件規定，重劃區
應於發Ѳ實施後五年內
辦理開發，ց則恢復原使
用分區。 
2.本計畫為Եໆ土地所
有權人權，辦理開發
意願調查，統計結果該區
未達ѳ֡地權條ٯ辦理
市地重劃開發之規定標
ྗ，同意辦理重劃土地所
有權人之面積與人數֡
未過半。 
3.本計畫區人αቚߏ
ᄌ，Ъ計畫Ҟ標人α耖釱
為 3-800 人，重劃區無
全面性開發之需。 
4.為Եໆ重劃區土地所
有權人之權，故依同意
參與開發之所有權人土
地面積之Кٯ縮小該區
重劃範圍。 
5.本次市地重劃檢討為
配合上位計畫之ࡰ導，醹
向ᔭੇ翢Ꮸ、ᆒጏҶ໕農
業為發展定位，並以翢Ꮸ
ᢀӀ資源等ࢲ之Ս聯
及導入，֎引ۚ住及୍ܺ
人α進Ꭻ，以達ౢ業發
展、地方建設及人α成ߏ
ૈ࣬輔࣬成。 
6.уݨઠ專用區ᎃ߈地
區ኯ位圖經與地ᝤᛤ
後發現，地ᝤ分鄨情與
原都市計畫圖範圍不
符，經查核，計畫圖與 93
年 8 月修正之ኯ位圖࣬
符，地ᝤ圖ۘ未依修正後
之ኯ位圖分鄨，ՠ原計畫
уݨઠ專用區係依其權
ឦ劃定，Ъ與原地ᝤ圖࣬
符，故配合中ݨ公љ土地
權ឦ及重劃範圍縮小，調
整原土地使用分區。 
7.配合調整後市地重劃
範圍，依規定檢討公Ӆ設
施Кॄٯ擔。 
8.Եໆ未來大安ٛ分
໗༇୍ً፶出入ߡ利
性，將ቶଶ（二）ቶ場兼
ଶً場用地東側ᖏ計畫
道路處修正劃設8公Ёቶ
場兼道路用地。 
9.為ߦ使調整後之重劃
區內土地所有權人уೲ
開發 

1.市地重劃區開
發意願調查統計
結果࣬關Кٯ如
下： 
�同意人數К
 ：ٯ
37.80ʘ。 
�同意面積К
 ：ٯ
37.72ʘ。 
2.縮小市地重劃
區範圍後，開發
意願調查統計結
果࣬關Кٯ如
下： 
�同意人數К
 ：ٯ
51.92ʘ。 
�同意面積К
 ：ٯ
69.61ʘ。 
3.經查，原計畫
уݨઠ專用區係
依中ݨ公љ權ឦ
（福東段 458 號
土地）劃設，非
位於市地重劃區
範圍內。 

本案除下列
各點外，其餘
照原臺中縣
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 
1.變更為ٽ
ู翢場用
地部分，請
修正為公園
兼ูٽ翢
場用地。 

2.市地重劃
開發部分併
初步建議意
見六辦理。 

3.ᔕ變更道
路用地為住
宅區，取
附條件三
部分，如無
ӣ㎸請將
具體理由納
入計畫書௶
明，以資完
鄠。 

4.新計畫附
條件一後
段「並應於
本次通盤檢
討案發Ѳ實
施後四年內
辦理開發，
ց則於下次
通盤檢討時
恢復原使用
分區」，建議
մ除。 

5.變更後土
地使用計畫
示意圖詳附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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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鄠ຏ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уݨઠ專用
區（0.01 公
頃） 
道路用地
（0.01 公頃） 

ቶ場兼道路
用地（ቶ道） 
（0.02 公
頃） 

翢場ูٽ
用地(ٽ三）
（0.02 公頃） 
уݨઠ專用
區 
（0.01 公頃） 
ଶً場用地 
（ଶ一） 
（0.02 公頃） 
道路用地 
（0.03 公頃） 

翢場ูٽ
用地（ٽ六） 
（0.08 公
頃） 

住宅區 
（0.01 公頃） 
道路用地 
（0.03 公頃） 

綠地（綠二） 
（0.04 公
頃） 
 

住宅區 
（0.13 公頃） 
市場用地 
（市二） 
（0.05 公頃） 
翢場ูٽ
用地（ٽ三） 
（0.06 公頃） 

道路用地 
（0.24 公
頃） 

三 

Ȉ 
一 

 

附條件
一： 
係ࡰѸ以
市地重劃方
Ԅ辦理，並
應於第三次
通盤檢討案
發Ѳ實施後
五年內辦理
開發，ց則
恢復原土地
使用分區。 

附條件
一： 
係ࡰѸ以
市地重劃方
Ԅ辦理，並
應於本次通
盤檢討案發
Ѳ實施後四
年內辦理開
發，ց則於
下次通盤檢
討時恢復原
使用分區。 
 

，明訂本次檢討
調整後之重劃
區應辦理開發
之期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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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鄠ຏ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уݨઠ專
用區 
（0.01 公
頃） 

機關用地 
（機七） 
（0.01 公
頃） 

市場用地 
（市二） 
（0.13 公
頃） 
道路用地 
（0.03 公
頃） 
附條件
一：係ࡰѸ
以市地
重劃方Ԅ
辦理，並應
於第三次
通盤檢討
案發Ѳ實
施後五年
內辦理開
發，ց則恢
復原土地
使用分
區。 

機關用地 
（機七） 
（0.16 公
頃） 
取附
條件一之
規定。 

уݨઠ專
用區 
（0.02 公
頃） 

道路用地 
（0.02 公
頃） 

уݨઠ專
用區 
（0.02 公
頃） 
 

道路用地 
（0.02 公
頃） 
採一ቻ
ԏ方Ԅ開
發。 

四 уݨ
ઠ專
用區
北側 

道路用地 
(0.002 公
頃) 
附條件
一：係ࡰѸ
以市地重
劃方Ԅ辦
理，並應於
第三次通盤
檢討案發Ѳ
實施後五年
內辦理開
發，ց則恢
復原土地使
用分區。 

道路用地 
(0.002 公
頃) 
取附
條件一之
規定。 

1.ٛ分໗與分Ꭻ所及
Њ政事୍所位於同一୷
地內，現有ޜ間不ኦ使
用，ᝄ重ቹៜ都市ٛؠ體
之建立，ٛ分໗需另س
行ᑫ建。 
2.變更為機關用地之土
地為大安鄉所有。 
3.уݨઠ專用區ኯ位圖
經與地ᝤᛤ後發現，地
ᝤ分鄨情與原都市計
畫圖範圍不符，經查核，
計畫圖與 93 年 8 月修正
之ኯ位圖࣬符，地ᝤ圖ۘ
未依修正後之ኯ位圖分
鄨，ՠ原計畫уݨઠ專用
區係依其權ឦ劃定，Ъ與
原地ᝤ圖࣬符，故配合中
公љ土地權ឦ及重劃ݨ
範圍縮小，調整原土地使
用分區。 
4.配合大安ٛ分໗ᎂ
建計畫Զ變更劃設之機
（七）機關用地，其北側
聯外道路用地（福東段
455 地號土地），因ް
ᎂ建時程࡚ॐ，故採一
ቻԏ方Ԅ取ள。 
 

1.機關用地變
更範圍為福東
段 442 號土
地。 
2.道路用地變
更範圍為福東
段 454 及 455
地號土地。 
3.經查，原計
畫уݨઠ專用
區係依中ݨ公
љ權ឦ（福東
段 458 號土
地）劃設，現
況已依權ឦ範
圍開闢完成，
非位於市地重
劃區範圍內。 
4.有關ٛ分
໗ᎂ建࣬關文
件詳附錄三。 
 

照原臺中縣政
府核議意見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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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鄠ຏ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五 部分ଶ
一ଶً
場用地 

ଶً場用地 
（ଶ一） 
（0.03 公頃） 
附條件一： 
係ࡰѸ以
市地重劃方
Ԅ辦理，並應
於第三次通
盤檢討案發
Ѳ實施後五
年內辦理開
發，ց則恢復
原土地使用
分區。 

уݨઠ專用區 
（0.03 公頃） 
取附條件
一之規定。 

уݨઠ專用區ኯ位圖經與
地ᝤᛤ後發現，地ᝤ分鄨
情與原都市計畫圖範圍
不符，經查核，計畫圖與 93
年 8月修正之ኯ位圖࣬符，
地ᝤ圖ۘ未依修正後之ኯ
位圖分鄨，ՠ原計畫уݨઠ
專用區係依其權ឦ劃定，Ъ
與原地ᝤ圖࣬符，故配合中
公љ土地權ឦ及重劃範ݨ
圍縮小，調整原土地使用分
區。 

經查，原計уݨ
ઠ專用區係依中
公љ權ឦ（福ݨ
東段458號土地）
劃設，現況已依
權ឦ範圍開闢完
成，非位於市地
重劃區範圍內。 

本案除ੋ變更
公Ӆ設施用地
為可建ᑐ用
地，ӣ㎸部分
應請依初步建
議意見七辦
理，如無ӣ
㎸則請補充具
體理由，納入
計畫書௶明，
以利查Ե外，
其餘照原臺中
縣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 

工業區 
（5.00 公頃） 
道路用地 
（1.00 公頃） 
ଶً場用地 
（ଶ二） 
（0.62 公頃） 
ଶً場用地 
（ଶ三） 
（0.46 公頃） 
公園 
（0.37 公頃） 
附條件一： 
係ࡰѸ以
市地重劃方
Ԅ辦理，並應
於第三次通
盤檢討案發
Ѳ實施後五
年內辦理開
發，ց則恢復
原土地使用
分區。 

農業區 
（7.45 公頃） 
取附條件
一之規定。 

1.市地重劃區開
發意願調查統
計結果࣬關К
 ：如下ٯ

� 同 意 人 數 К
 ：ٯ
28.91ʘ。 

� 同 意 面 積 К
 ：ٯ
37.55ʘ。 

2.原中݊路納入
市地重劃開發
部分採一ቻ
ԏ方Ԅ取ள。 

六 原工業
區附߈
一號道
路北側
之重劃
區 

道路用地 
（0.12 公頃） 
附條件一： 
係ࡰѸ以
市地重劃方
Ԅ辦理，並應
於第三次通
盤檢討案發
Ѳ實施後五
年內辦理開
發，ց則恢復
原土地使用
分區。 

工業區 
（0.12 公頃） 
取附條件
一之規定。 
 

1.本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附條件規定，重劃區應
於發Ѳ實施後五年內辦理
開發，ց則恢復原使用分
區。 

2.本計畫為Եໆ土地所有
權人權，辦理開發意
願調查，統計結果ᡉ示該
重劃區同意開發面積與人
數֡未過半，未達ѳ֡地
權條ٯ辦理市地重劃開發
之規定標ྗ。 

3.本計畫區人αቚߏ
ᄌ，無法工業區發
展，ҭ無實ሞ開發需。 

4.配合上位計畫之ࡰ導及
鄉聏資源Յ，大安鄉應
醹向ᔭੇ翢Ꮸ、ᆒጏҶ໕
農業為發展定位，故工業
區已無੮設及開發需。 

5.原以市地重劃方Ԅ取ள
之中݊路路段，ऊ於民國
70年間因地ۚ民Եໆ交
通出入ୢᚒ以αᓐ同意方
Ԅ，並已由公所ᑫ闢完
成，故本次檢討變更開發
方Ԅ為採一ቻԏ方Ԅ取
ள。 

 

本案建議除下
列各點外，其
餘准照原縣府
核議意見通
過。 
1.本案變更୷

地現況如有
翧ϸ土地使
用分區管ڋ
規定情事，
請主管機關
依࣬關法令
查處。 

2.ᔕ變更道路
用地為工業
區，取附
條件一部
分，如無
ӣ㎸，請將
具體理由納
入計畫書௶
明，以資完
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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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鄠ຏ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道路用地 
（0.25 公
頃） 
附條件
一： 
係ࡰѸ
以市地重
劃方Ԅ辦
理，並應於
第三次通
盤檢討案
發Ѳ實施
後五年內
辦理開
發，ց則恢
復原土地
使用分區。 

道路用地 
（0.25 公
頃） 
取附
條件一之
規定，採一
ቻԏ方
Ԅ開發。 
 

 

七 機關
兼ޗ
教用
地 

機關兼ޗ
教用地 
（0.18 公
頃） 

ቶ場兼ଶ
ً場用地 
（ቶଶ三） 
（0.18 公
頃） 

1.公所及࣬關單位
已無機關或ޗ教用
地࣬關開闢計畫。 
2.本計畫區內લЮ
ଶًޜ間及配合本
鄉未來發展Ҷ໕農
業所引入之翢࠼ଶ
ً需，故變更為ቶ
場兼ଶً場使用。 

變更範圍為
安中段 388、
389、394 及
395地號等四
筆土地。 

照原臺中縣政
府核議意見通
過。 

八 土地
使用
分區
管ڋ
要點 

土地使用
分區管ڋ
要點原條
文 

土地使用
分區管ڋ
要點新條
文 

詳表 5-7 土地使用
分區管ڋ要點變更
綜理表。 

 併初步建議意
見九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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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公ٽ七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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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 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三修正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33

附圖三  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三-一修正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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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ˤ 案：南投縣政府函為「變更集集都市計畫（郵政事業土地

專案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南投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6 月 22 日第

225 次會及 100 年 12 月 9 日第 228 次會審議通過，

並准南投縣政府 101 年 1 月 17 日府建都字第

1010018730 號函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一）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4款及同法第 42 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參據中華郵政股ҽ有ज़公љ及南投縣政府列席代

表之說明，Ъۘੋ及建ጨ率之修正、࣬關ӣ㎸規定與

變更詳細緣由等，故有關南投縣政府已函報本部審議

案件【南投（南地區）、中ᑫ新（֖南內ㄲ地區）、

埔里及國ۉ】，一併由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成員另

案簽請  兼主任委員核可）Ӄ行聽取簡報及ࣴ提具體

建議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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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案：南投縣政府函為「變更名間都市計畫（郵政事業土地

專案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南投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6 月 22 日第

225 次會及 100 年 12 月 9 日第 228 次會審議通過，

並准南投縣政府 101 年 1 月 17 日府建都字第

1010018730 號函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一）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4款及同法第 42 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併同第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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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案：南投縣政府函為「變更中寮都市計畫（郵政事業土地

專案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南投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6 月 22 日第

225 次會及 100 年 12 月 9 日第 228 次會審議通過，

並准南投縣政府 101 年 1 月 17 日府建都字第

1010018730 號函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一）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4款及同法第 42 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併同第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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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案：南投縣政府函為「變更南投都市計畫（郵政事業土地

專案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南投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6 月 22 日第

225 次會及 100 年 12 月 9 日第 228 次會審議通過，

並准南投縣政府 101 年 1 月 17 日府建都字第

1010018730 號函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一）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4款及同法第 42 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併同第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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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案：南投縣政府函為「變更魚池都市計畫（郵政事業土地

專案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南投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6 月 22 日第

225 次會及 100 年 12 月 9 日第 228 次會審議通過，

並准南投縣政府 101 年 1 月 17 日府建都字第

1010018730 號函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一）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4款及同法第 42 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併同第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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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案：南投縣政府函為「變更草屯都市計畫（郵政事業土地

專案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南投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6 月 22 日第

225 次會及 100 年 12 月 9 日第 228 次會審議通過，

並准南投縣政府 101 年 1 月 17 日府建都字第

1010018730 號函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一）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4款及同法第 42 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併同第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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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３案：原臺南縣政府函為「變更六甲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

檢討）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原臺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98年 7月 16日第213

次會及99年 4月 30日第218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原臺南

縣政府99年 7月 5日府城都字第09901855498號函送計

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 26 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Ц前委員酿։（召集人）、、、、李委

員正庸、顏委員秀吉、林前委員ࣿᆟ、蕭委員輔導等 5

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於 99 年 10 月 29 日、100 年 5

月 18 日、100 年 6 月 24 日召開 3次會議聽取簡報後，

因Ц前委員酿։及林前委員ࣿᆟ業已任期屆ᅈڕ任，

經重新簽奉核可，改由顏委員秀吉（召集人）、李委員

正庸、ጰ委員లዝ、李委員公ণ及蕭委員輔導擔任小

組成員，專案小組於 100 年 11 月 16 日召開第 4 次會

議聽取簡報後，獲致具體初步建議意見，並經臺南市

政府以 101 年 2 月 10 日府都規字第 1010071784 號函

送依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之補充資料到部，爰

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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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如附錄）及臺南市政府 101 年 2 月 10 日府都規

字第 1010071784 號函送補充資料通過，並退請該府依

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

會討論。 

一、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八：附條件說明 1.並自願ਈᜄ變

更後土地ᕴ面積 40&之公Ӆ設施用地乙，同意臺南市

政府於會中所送計畫圖（如附圖）通過，附條件說明

2.「並應於計畫發Ѳ實施後 3 年內完成ਈᜄǾ」，同意

修正為「並應於計畫發Ѳ實施後 2222 年內完成ਈᜄǾ」。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ڋ要點修正前後對照表編號九：參採臺

南市政府列席代表之說明為符合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

八，修正條文уຏ宗教專用區宗教專用區宗教專用區宗教專用區((((一一一一))))之建ጨ率之建ጨ率之建ጨ率之建ጨ率不ள大於不ள大於不ள大於不ள大於

50&50&50&50&，，，，容積率不ள大於容積率不ள大於容積率不ள大於容積率不ள大於 140&140&140&140&；；；；宗教專用區宗教專用區宗教專用區宗教專用區((((二二二二))))之建ጨ率之建ጨ率之建ጨ率之建ጨ率

不ள大於不ள大於不ள大於不ள大於 40&40&40&40&，，，，容積率不ள大於容積率不ள大於容積率不ள大於容積率不ள大於 120&120&120&120&。。。。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ڋ要點修正前後對照表變更內容明細表

Μ；參採臺南市政府列席代表之說明，同意有關現行計

畫之耐ߞ事業用地配合 98 年 1月 6 日發Ѳ實施之「變

更六甲都市計畫（配合中華耐ߞ股ҽ有ज़公љ用地專案

通盤檢討)案」配合修正為第二種耐ߞ專用區第二種耐ߞ專用區第二種耐ߞ專用區第二種耐ߞ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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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專)(一)

宗(專)(二)
宗(專)(二)

ଶ

計畫範圍

 
項Ҟ 面積(n2) ԭ分К(&) 

宗教專用區 925 60 

ଶً場用地 607 40 

合計 1-532 100 

附圖  變更案第八案配置示意圖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第第第第 4444 次會議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次會議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次會議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次會議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本次係彙整 99 年

10 月 29 日、100 年 05 月 18 日及 100 年 6 月 24 日等 3 次專案小

組會議建議意見）： 

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照臺南市政府核議意見通過，請依

照補充書、圖資料後提會討論。 

查「變更六甲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係於民國 62

年 1 月 10 日發թ實施，分ձ於民國 72 年 6 月 25 日、80 年 1 月

15 日及 91 年 7 月 1 日發Ѳ實施第一次、第二次及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面積為 332.71 公頃。 

一、請市政府補充本計畫區有關地方ౢ業之Յ、人文醱ᢀ資

料，並依據臺南市發展定位、ᄬགྷ及土地使用ࠠᄊ等，ࣴᔕ

本計畫未來發展Ҟ標、Յ納入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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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Ӆ設施用地：本案公Ӆ設施用地面積依「都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標ྗ及計畫人α30.000人核ᆉ，ูٽ

翢場不1.06ى公頃、公園用地不3.1231ى公頃、ଶً場用

地不0.338ى公頃；合計公園、綠地、ቶ場、體ػ場所及ٽ

ู翢場等5項公Ӆ設施用地面積計3.1269公頃՞全部都市

計畫面積0.939ʘ，ե於於「都市計畫法」第45條不ளϿ於

10ʘ（面積33.271公頃）之規定，故請於附條件應整體開

發地區妥為調整補充，另國中小用地部分請依新修訂之「都

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18條࣬關規定重新檢討，

並納入計畫書௶明。 

三、本計畫區人α成ߏ民國85年Կ民國96年人α數由25507

人減Կ24-400人，Ӆ減Ͽ1-107人，ѳ֡減Ͽ率為0.39ʘ，

人α成ߏև現૰退，Զ本次通盤檢討及࣬關公Ӆ設施用地，

ੋ及農業區（面積ऊ0.34公頃）變更為住宅區，為審周

延，請市政府依下列各點意見補充資料並納入計畫書詳予敍

明。 

（一）本計畫區୷地區位、開發ᄬགྷ、位置規模等條件，ࢂց

與臺南市之農業區發展政࣬符。 

（二）有關農業區之開ܫ使用或管ڋ計畫、未來之發展願醱、

ࣴᔕ容許開發ᕴໆ等ࡰ導性之原則。 

（三）計畫地區之人α成ߏ、住宅需及公Ӆ設施容ڙΚ等情

都市計畫區住宅發展現況及計ਜ਼山ᓐ水߈ᎃ分、

॥醱定區ᢀӀ人α౽入本地區可行性因નᇨ因為

何ǻ請補充說明本୷地內ᢀӀ資源與南部ࣽ學園區之

交通道路聯๎情。 

 （四）本計畫地區公Ӆ設施用地ଶً場、ูٽ翢場、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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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有不ى，故將檢討分情納入計畫書敍明。 

四、都市ٛؠ計畫：請補充本計畫區ᐕ年্ؠ發ғᜪࠠ、্ؠ

ў（֖自ฅ及人為ރ্ؠ況、發ғᓎ率、Ӓ্程度）及ؠ

্ወ༈分等資料，並ଞ對地方性妥為規劃࣬關之ٛؠ

௱ؠ設施，並納入計畫書中作為執行之依據。 

五、整體開發：請市政府查明本計畫區附條件規定應整體開

發地區之範圍、面積及實施開發情，並納入計畫書௶明，

對於ۘ未辦理整體開發地區，應確實依本部98年3月8日以

台內營字第0980804103號函耚修正之「都市計畫整體開發

地區處理方案」所提羱決對，ଞ對附條件內容Ꮓೲ妥

為處理。 

六、為羈實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27條「計畫道路

以外之ࡽ成道路應ᑽଜ計畫道路之規劃情及實ሞ需，

檢討其Ӹቲ。」規定，請市政府妥為檢討ࡽ成道路ࢂց納

入都市計畫道路س統，並對ᔕ納入都市計畫道路س統部分

提出土地取ள方Ԅ及࣬關羱決對、配措施之處理原

則，以፬行љ法院大法۔會議ញ字第400、513號羱ញ文，

並符Ꮶ法保ምౢ之ԑ意。 

七、Ԧ水下水道醭及率為ຑ城市ᝡݾΚޑ重要ࡰ標，為確保

都市體質及ۚ住ᕉ聏ፁғ，請市政府將本計畫區Ҟ前֣ڱ

處理方Ԅ及Ԧ水下水道س統規劃方案於計畫書中予以௶

明，以為公Ӆ୍ܺ୷ᘵ設施之參據。 

八、如有ੋ及ӣ㎸部分，應由市政府與土地所有權人簽訂ڐ議

書，納入計畫書內，再行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

內政部核定。 

九、變更內容明細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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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更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面積) 

新計畫 

(面積) 

變更理由 附條件或說明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一 全 計 畫

區 計 畫

年期 

民國 94 年 民國 110 年 原計畫以民國 94 年為計畫Ҟ

標年，因期ज़將屆應予調整，

故延ߏ本計畫年期Կ民國 110

年。 

 照原臺南縣政府

核議意見通過。 

二 中 華 路

Կ 計 畫

範 圍 ᜐ

ࣚ處 

乙種工業區 

(0.02 公頃) 

道路用地 

(0.02 公頃) 

1.中華路ӧ計畫區外之路ቨ

為 24 公Ёቨ，Զӧ計畫區

內 15 公Ёቨ，因ቨ度࣬

差過大將成一Ӓᓀ路α

，Եໆ行ً安全，故調整道

路路α。 

2.路α調整方Ԅ：因中華路北

側之道路聏ࣚ線ӧ計畫區

內及區外可對ሸሒ接，故北

側不調整；Զ南側部分因

差異過大，為使區內外道路

之ًࢬ安全ሒ接，故於路α

處劃設一大鄼Ѣα，使區內

路α道路ቨ度與區外࣬同

，再向區內ᅌ退縮延伸，

Կຯ路α 60 公Ё處恢復 15

公Ё路ቨ。 

 原則同意，惟ϝ請

市政府交通ֽ進

行ຑ，以確認所

提變更內容ள以

改善ࡽ有交通

ᓍ納入計畫書௶

明。 

 

三 ࣑ ྴ 路

Կ 計 畫

範 圍 ᜐ

ࣚ處 

農業區 

(0.01 公頃) 

道路用地 

(0.01 公頃) 

路ӧ計畫區外之路ቨྴ࣑.1

為 20 公Ё，ՠӧ計畫區內

 15 公Ёቨ，因ቨ度࣬差

過大將成一Ӓᓀ路α，Ե

ໆ行ً安全，故調整道路路

α。 

2.路α調整方Ԅ：ӧ計畫區路

αٿ側各退 2.5 公Ё，成

與區外 20 公Ёቨ道路等ቨ

之路α，再採ᅌ退縮Կຯ

路α40公Ё處接ӣ15公Ё

路ቨ。 

 ᆢ持原計畫，有關

道路之ሒ接，並請

市政府ڐ調交通

主管機關妥處。。 

四 中 山 路

以南、民

 ຉ 以

Ջ 

學校用地 

(文中二) 

(3.26 公頃) 

公園用地 

(公三) 

(3.26 公頃) 

1.內政部營建署 96 年 3 月 5

日營署都字第 0962903482

號函請重ຎ「高សϿηζϯ

」現ຝ，辦理都市計畫區通

盤檢討時，Ϫ檢討調整學

校用地。 

2.因應人α成ߏ減Ъև現

 照原臺南縣政府

核議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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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面積) 

新計畫 

(面積) 

變更理由 附條件或說明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Ͽηϯ現ຝ，學ស人αᅌ

減Ͽ，計畫區內已開闢六甲

國中及六甲國小可ᅈى酧

學之需，為發醞公有土地

使用效，Եໆ全鄉લЮ大

ࠠҶᏨ公園可供民翢Ꮸ

及ᖐ辦ࢲ，檢討變更為公

園用地。 

五 公 一 東

側、۸ֵ

ຉՋ側 

市場用地 

(市三) 

(0.17 公頃) 

住宅區 

(0.17 公頃) 

1.Եໆ計畫區內已有市七用

地完成開闢使用，日த耒୧

୍ܺ機ૈҭ多由民間所提

供，本市場用地並無實ሞ開

闢之需，為發醞土地使用

效ૈ，故予以檢討變更之。 

2.因政府政֚ᜤ，本市場用

地৮無Κቻԏ，୷於耧ᓰ公

Ӆ設施開發原則，原則同意

依「台南縣都市計畫區土地

變更ॄ擔公Ӆ設施審議原

則」變更為住宅區，並ӣ㎸

公Ӆ設施。 

3.區內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

意變更，並依規定ӣ㎸公Ӆ

設施，ቚу開發可行性 (同

意ӣ㎸文件詳附件二) 。 

1.依「台南縣都市計

畫區土地變更ॄ

擔公Ӆ設施審議

原則」規定ॄ擔公

Ӆ設施用地Кٯ

為變更面積 15ʘ

，因本୷地面積翛

小，以ܢᛦ代ߎ方

Ԅ辦理。 

2.以應ӣ㎸之土地

面積४以ᛦ交

期公現ॶу 40&

之自願ਈ代ߎ

方Ԅ，於ҙ請建ᑐ

執照前ᛦ納，並與

縣府簽訂ڐ議書

，納入都市計畫書

規定。 

附條件通過。 

一、將變更面積之

15ʘ土地變更

為綠地，以市地

重劃方Ԅ開發

或地主同意以

ਈ㺟土地方Ԅ

開發（ਈᜄ綠

地）。 

二、綠地劃設於本

變更案୷地東

北側面ᖏ道路

ԿϿ 15 公Ёቨ

為ྗ。（如附圖

一） 

三、如以市地重劃

方Ԅ開發應依

下列辦理（一）

本案依ѳ֡地
權條࣬ٯ關規
定，Ӄ行ᔕ具
市地重劃計畫
書，送經市地
重劃主管機關
審核通過後，
再檢具變更主
要計畫書、圖
報由內政部逕
予核定後實
施。（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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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面積) 

新計畫 

(面積) 

變更理由 附條件或說明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會審議通過紀
錄文到 3 年內
未ૈ依照前項
意見辦理者，
ϝ應ᆢ持原計
畫。 

六 機 五 Ջ

側、中華

路北側 

市場用地 

(市六) 

(0.17 公頃) 

住宅區 

(0.17 公頃) 

1.Եໆ計畫區內已有市七用

地完成開闢使用，日த耒୧

୍ܺ機ૈҭ多由民間所提

供，本市場用地並無實ሞ開

闢之需，為發醞土地使用

效ૈ，故予以檢討變更之。 

2.因政府政֚ᜤ，本市場用

地৮無Κቻԏ，୷於耧ᓰ公

Ӆ設施開發原則，原則同意

依「台南縣都市計畫區土地

變更ॄ擔公Ӆ設施審議原

則」變更為住宅區，並ӣ㎸

公Ӆ設施。 

3.區內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

意變更，並依規定ӣ㎸公Ӆ

設施，ቚу開發可行性 (同

意ӣ㎸文件詳附件三) 。 

1.依「台南縣都市計

畫區土地變更ॄ

擔公Ӆ設施審議

原則」規定ॄ擔公

Ӆ設施用地Кٯ

為變更面積 15ʘ

，因本୷地面積翛

小，以ܢᛦ代ߎ方

Ԅ辦理。 

2.以應ӣ㎸之土地

面積४以ᛦ交

期公現ॶу 40&

之自願ਈ代ߎ

方Ԅ，於ҙ請建ᑐ

執照前ᛦ納，並與

縣府簽訂ڐ議書

，納入都市計畫書

規定。 

附條件通過。  

一、ਈ㺟土地方Ԅ

開發，並將變更

面積之 15ʘ土

地以ਈ地方Ԅ

變更為綠地（如

附圖二），於ҙ

請建ᑐ執照前

完成ਈ，並與

市府簽訂ڐ議

書，納入都市計

畫書規定。 

二、綠地劃設於本

變更案୷地Ջ

側面ᖏ道路以

ԿϿ 12 公Ё

ቨ為ྗ。 

七 公 ٽ 八

東 側 農

業區 

農業區 

(0.0461 公

頃) 

宗教專用區

(一) 

(0.0461 公

頃) 

  

1.୷地現況為寺廟(福ቺ)

及其ቶ場使用，該寺廟ឦ 90

年 3 月 31 前ࡽ有翧規寺廟

，Ъ於 93 年已完成補ฦ

，符合「台南縣都市計畫宗

教專用區檢討變更審議原

則」第七條規定條件，故予

以變更為宗教專用區。 

2.為符合全縣一致性標ྗ及

變更公ѳ原則，୷地之開發

ம度與ӣ㎸條件，應依「台

南縣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

檢討變更審議原則」規定內

容辦理。 

1.變更範圍為六甲

段 1193 地號部分

土 地 ， 面 積

460.5n2。 

2.建ጨ率為 50&、容

積率為 140&，並

自願ਈᜄ變更後

土地ᕴ面積 30&之

公Ӆ設施用地，以

變更後期ܢש

土地公現ॶу

四成之代ߎ予縣

府，並應於計畫發

Ѳ實施後 2 年內

照原臺南縣政府

核議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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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面積) 

新計畫 

(面積) 

變更理由 附條件或說明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完成ਈᜄ，如未於

期ज़內完成ਈᜄ

，應於下次通盤檢

討時，予以恢復原

計畫，ҙ請者不ள

異議。 

3.現有建ᑐ設施ނ

及圍ᕅ設置，不符

法定退縮及建ᑐ

ம度規定部分，土

地所有權人業已

Ϫ結同意於都市

計畫發Ѳ實施前

除及改善(附件ܨ

四)，為利計畫管

請於都市計畫，ڋ

發Ѳ實施前ܨ除

及改善未符法定

部分，ց則本案ኩ

予保੮。 

八 公 ٽ 八

東 側 農

業區 

農業區 

(0.1532 公

頃) 

宗教專用區

(二) 

(0.1532 公

頃) 

1.୷地現況為福ቺ之ቶ場

使用，該範圍土地業已ᔕ具

ᑫ辦事業計畫經台南縣政

府98年 12月 1日府民宗字

第 0980286629 號函予以鄠

查，並符「台南縣都市計畫

宗教專用區檢討變更審議

原則」࣬關規定，故予以變

更為宗教專用區。 

2.為符合全縣一致性標ྗ及

變更公ѳ原則，୷地之開發

ம度與ӣ㎸條件，應依「台

南縣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

檢討變更審議原則」規定內

容辦理。 

1.變更範圍為六甲

段 999 地號土地。 

2.建ጨ率為 40&、容

積率為 120&，並

自願ਈᜄ變更後

土地ᕴ面積 40&之

公Ӆ設施用地，以

變更後期ܢש

土地公現ॶу

四成之代ߎ予縣

府，並應於計畫發

Ѳ實施後 2 年內

完成ਈᜄ，如未於

期ज़內完成ਈᜄ

，應於下次通盤檢

討時，予以恢復原

計畫，ҙ請者不ள

異議。 

ᔕ照原臺南縣政府

核議意見通過。附

條件修正為：1. 

建ጨ率為 40&、容

積率為 120&，並

自願ਈᜄ變更後

土地ᕴ面積 40&

之公Ӆ設施用地。 

222222222.並應於計畫發

Ѳ實施後 3 年內

完成ਈᜄ，如未於

期ज़內完成ਈᜄ

，應予以恢復原計

畫，ҙ請者不ள異

議.。. 

九 計 畫 區

東 北 側

農業區 

農業區 

(0.0789 公

頃) 

宗教專用區

(二) 

(0.0789 公

頃) 

1.୷地現況為未建ᑐ土地，該

範圍土地業已ᔕ具ᑫ辦事

業計畫經台南縣政府 98 年

9 月 9 日 府 民 宗 字 第

0980206749 號函予以鄠查

1.變更範圍為甲東

段10及16地號土

地。 

2.建ጨ率為 40&、容

積率為 120&，並

ᆢ持原計畫。 

理由：地主無變更

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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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面積) 

新計畫 

(面積) 

變更理由 附條件或說明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並符「台南縣都市計畫宗

教專用區檢討變更審議原

則」࣬關規定，故予以變更

為宗教專用區。 

2.為符合全縣一致性標ྗ及

變更公ѳ原則，୷地之開發

ம度與ӣ㎸條件，應依「台

南縣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

檢討變更審議原則」規定內

容辦理。 

自願ਈᜄ變更後

土地ᕴ面積 40&之

公Ӆ設施用地，以

變更後期ܢש

土地公現ॶу

四成之代ߎ予縣

府，並應於計畫發

Ѳ實施後 2 年內

完成ਈᜄ，如未於

期ज़內完成ਈᜄ

，應於下次通盤檢

討時，予以恢復原

計畫，ҙ請者不ள

異議。 

Μ 文 小 一

整 體 開

發區 

附條件： 

自本檢討案

發Ѳ實施後

年內應重ٿ

劃完成，ց

則於下次通

盤檢討時，

依程ׇ恢復

為文小一。 

附條件： 

自本案發Ѳ

實施後 2 年

內應完成重

劃計畫書之

核定，ց則

於下次通盤

檢討時，依

程ׇ恢復為

文小一。 

1.原「文小一」學校用地於第

一期公Ӆ設施保੮地專案

通盤檢討時附條件變更

為住宅區、道路、公(ٽ)用

地；並於前次通盤檢討時修

正附條件為：「自本檢討

案發Ѳ實施後ٿ年內應重

劃完成，ց則於下次通盤檢

討時，依程ׇ恢復為文小一

」；惟Եໆ重劃意願及積ཱུ

程度，予以ᆢ持現行住宅區

。 

2.本案整體開發區經查非ឦ

「開發行為應實施ᕉ聏ቹ

ៜຑ細Ҟ及範圍認定標

ྗ」第 25 條第 1 項所列新

區ᑫ建應實施ᕉ聏ቹៜޗ

ຑ之地區。(詳附件五) 

本整體開發區業已

完成ኯ位公，並辦

理地ᝤ逕為分鄨完

竣；惟因地ᝤ面積與

計畫面積不符，爰修

正土地使用配置符

合公Ӆ設施用地不

ե於 30&之規定。(

詳圖Μ) 

 

照原臺南縣政府

核議意見通過。 

Μ

一 

公 ٽ Μ

及 Ջ 側

住宅區 

住宅區 

(0.273 公頃

) 

道路用地 

(0.037 公頃

) 

公ٽ用地 

(公ٽΜ) 

(0.08 公頃) 

市場用地 

(市一) 

(0.39 公頃) 

原「市一」市場用地於第一期

公Ӆ設施保੮地專案通盤檢

討時附條件變更為住宅區

、道路、公(ٽ)用地；並於前

次通盤檢討時修正附條件

為：「自本檢討案發Ѳ實施後

年內應重劃完成，ց則於下ٿ

次通盤檢討時，依程ׇ恢復為

市一」，惟ّϞۘ未開發，依

附條件規定，予以恢復為原

市場用地。 

附條件：將來地主

ϝ有意願開發Ъ自

行整合後，可另酹都

市計畫法定程ׇ辦

理ঁ案變更。 

照原臺南縣政府

核議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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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面積) 

新計畫 

(面積) 

變更理由 附條件或說明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Μ

二 

公 ٽ 九

及Ջ、北

側 住 宅

區 

住宅區 

(1.624 公頃

) 

道路用地 

(0.356 公頃

) 

公ٽ用地 

(公ٽ九) 

(0.340 公頃

) 

學校用地 

(文小二) 

(2.32 公頃) 

原「文小二」學校用地於第一

期公Ӆ設施保੮地專案通盤

檢討時附條件變更為住宅

區、道路、公(ٽ)用地；並於

前次通盤檢討時修正附條

件為：「自本檢討案發Ѳ實施

後ٿ年內應重劃完成，ց則於

下次通盤檢討時，依程ׇ恢復

為文小二」，惟ّϞۘ未開發

，依附條件規定，予以恢復

為原學校用地。 

 照原臺南縣政府

核議意見通過。 

Μ

三 

全 計 畫

區 

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ڋ要

點 

配合「都市計畫法台省施行

細則」、「都市計畫法定期通盤

檢討實施辦法」、「台南縣土地

使用分區管ڋ要點建ᑐ退縮

規定與ଶً位劃設標ྗ」、「都

市計畫公Ӆ設施多Ҟ標使用

辦法」、「建ᑐೌמ規則」等࣬

關法令規定之ቚ、修訂，修訂

原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ڋ要

點 (詳表Μ)。 

 詳表二土地分區

管ڋ要點對照表 

ຏ：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鄨釱ໆ面積為ྗ。 

Μ、土地使用分區管ڋ要點： 

表二、土地使用分區管ڋ要點修正前後對照表 

編號 原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理由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一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Μ二條及

同法台省施行細則第三Μ五條規

定訂定之。 

同原條文。 未修正。 照原臺南縣政

府核議意見通

過。 

二 二、住宅區建ጨ率不ள大於 60&，容積

率不ள大於 180&，惟建ጨ率不大於

50&時，容積率ள調整為不ள大於

200&。 

同原條文。 未修正。 照原臺南縣政

府核議意見通

過。 

三 三、商業區建ጨ率不ள大於 80&，容積

率不ள大於 240&，惟建ጨ率不大於

70&時，容積率ள調整為不ள大於

320&。 

同原條文。 未修正。 照原臺南縣政

府核議意見通

過。 

四 四、乙種工業區之建ጨ率不ள大於 60& 同原條文。 未修正。 照原臺南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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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原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理由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容積率不ள大於 210&。 府核議意見通

過。 

五 五、市場用地建ጨ率不ள 60&，容積率

不ள大於 240&。 

同原條文。 未修正。 照原臺南縣政

府核議意見通

過。 

六 六、機關用地之建ጨ率不ள大於 50&，

容積率不ள大於 250&。 

同原條文。 未修正。 照原臺南縣政

府核議意見通

過。 

七 七、學校(文中、文小)用地之建ጨ率不

ள大於 50&，容積率不ள大於 150&。 

同原條文。 未修正。 照原臺南縣政

府核議意見通

過。 

八 八、уݨઠ專用區之建ጨ率不ள大於

40&，容積率不ள大於 120&。 

同原條文。 未修正。 照原臺南縣政

府核議意見通

過。 

九 九、宗教專用區之建ጨ率不ள大於 50&

，容積率不ள大於 100&；其法定ޜ地

50&，應予释ਭ綠美ϯЪ為水ቫ。 

宗教專用區之建ጨ率不ள大

於 50&，容積率不ள大於

100&；其法定ޜ地 50&，應

予释ਭ綠美ϯЪ為水ቫ。

宗教專用區(一)之建ጨ率不

ள大於 50&，容積率不ள大

於 140&。宗教專用區(二)之

建ጨ率不ள大於 40&，容積

率不ள大於 120&。 

配合台南縣

都市計畫委

員會 99 年 4

月 30日會議

(審議案件

第 7案)決議

修正。 

修正為：宗教專

用區之建ጨ率

不ள大於 50&，

容積率不ள大

於 100&；其法

定ޜ地 50&上上上上，

下方不ள有人

工ᄬނ，並應

予释ਭ綠美ϯ

Ъ為水ቫ。。 

Μ Μ、耐ߞ專業用地之建ጨ率不ள大於

50&，容積率不ள大於 250&。 

同原條文。 未修正。 照原臺南縣政

府核議意見通

過。 

Μ一 Μ一、自來水專業用地之建ጨ率不ள大

於 50&，容積率不ள大於 250&。 

同原條文。 未修正。 照原臺南縣政

府核議意見通

過。 

Μ二 Μ二、耐Κ專業用地之建ጨ率不ள大於

50&，容積率不ள大於 250&。 

同原條文。 未修正。 照原臺南縣政

府核議意見通

過。 

Μ三 Μ三、本計畫區內之公Ӆ設施用地ள依

「都市計畫公Ӆ設施用地多Ҟ標使

用辦法」規定辦理。 

մ除。 依「都市計

畫公Ӆ設施

用地多Ҟ標

使用辦法」

，公Ӆ設施

֡可使用前

開條文，故

無規定之Ѹ

要。 

照原臺南縣政

府核議意見通

過。 

Μ四 Μ四、 մ除。 依「建ᑐמ照原臺南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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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原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理由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一)有關設置公Ӆ開ޜܫ間ዛᓰ部分

依「建ᑐೌמ規則建ᑐ設計施工編」

辦理。 

(二)建ᑐނ提供部分ኴ地板面積供Ѱ

列使用者，ளቚу所提供之ኴ地板面

積。ՠ以不ຬ過୷地面積४以該୷地

容積率之 30&為ज़。 

1.私人ਈ或設置圖書ᓔ、鄯ނᓔ、

᛬ೌ中Ј、ߙ、ูٽϿ年、鄬工、Դ

人等ࢲ中Ј、醱ᢀ公Ӆ設施等供公

使用；其集中੮設之面積ӧ 100 ѳ

方公Ё以上，並經Ҟޑ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設立公性୷ߎ管理營翡者。 

2.建ᑐނ੮設ޜ間與Ϻ橋或地下道ೱ

接供公使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准

者。 

ೌ規則」之

規定辦理，

免ձ予以

訂定，本條

文內容建議

予以մ除。 

府核議意見通

過。 

Μ五 Μ五、建ᑐ線退縮規定： 

(一)於實施區段ቻԏ或市地重劃ՠۘ

未配地之地區及1-000ѳ方公Ё以上

୷地由եம度使用變更為高ம度使

用之整體開發地區，其退縮建ᑐ應依

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 

用地ձ 

退縮建 

ᑐ規定 

鄠ຏ 

住宅區 

商業區 

自道路聏ࣚ線

ԿϿ退縮 5 公

Ё建ᑐ。 

一、退縮建ᑐ

之ޜ地應释

ਭ綠ϯ，不ள

設置圍ᕅ，ՠ

ள計入法定

 。地ޜ

二、如ឦف地

，ள一面ᖏ

工業區 自道路聏ࣚ線

ԿϿ退縮 5 公

Ё建ᑐ，如有

設置圍ᕅ之Ѹ

要者，圍ᕅ應

自道路聏ࣚ線

ԿϿ退縮 2 公

Ё。 

一、退縮建ᑐ

之ޜ地應释

ਭ綠ϯ，ՠள

計入法定ޜ

地。 

二、如有ਸ

情者，ள由

台南縣政府

自道路聏ࣚ線

ԿϿ退縮 5 公

Ё建ᑐ，如有

設置圍ᕅ之Ѹ

Μ三、建ᑐ線退縮規定： 

(一)於實施區段ቻԏ或市地

重劃地區及 1-000 ѳ方公

Ё以上୷地由եம度使用

變更為高ம度使用之整體

開發地區，其退縮建ᑐ應

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 區

及 

用 地

ձ 

退縮建 

ᑐ規定 

鄠ຏ 

住 宅

區 

商 業

區 

自 道 路

聏 ࣚ 線

Կ Ͽ 退

縮5公Ё

建ᑐ。 

一、退縮建

ᑐ之ޜ地

應释ਭ綠

ϯ，不ள設

置圍ᕅ，ՠ

ள計入法

定ޜ地。 

二、如ឦف

地，面ᖏ道

路部分֡

應退縮建

ᑐ。 

一、條次調

整。 

二、配合全

縣一致性

原則修正

。 

照原臺南縣政

府核議意見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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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原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理由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公Ӆ設施

用地及公

用事業設

施 

自道路聏ࣚ線

ԿϿ退縮 5 公

Ё建ᑐ，如有

設置圍ᕅ之Ѹ

要者，圍ᕅ應

自道路聏ࣚ線

ԿϿ退縮 3 公

Ё。 

台南縣政府

都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審

議決定。 

前項所稱區段ቻԏ或市地重劃ۘ未配

地之地區，係ࡰ「台南縣土地使用分區

管ڋ要點建ᑐ退縮規定與ଶً位劃設

標ྗ」發Ѳ實施日之前ۘ未開ۈ進行土

地分配作業之地區。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ᑐ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分區及 

用地ձ 

退縮建 

ᑐ規定 
鄠ຏ 

住宅區 

 

ҙ請建ᑐ୷地

面積達 1-500

ѳ方公Ё者，

應自道路聏ࣚ

線ԿϿ退縮 4

公Ё建ᑐ，或

依「建ᑐೌמ

規則建ᑐ設計

施工編」規定

辦理。 

一、退縮建ᑐ

之ޜ地應释

ਭ綠ϯ，不ள

設置圍ᕅ，ՠ

ள計入法定

 。地ޜ

二、如ឦف地

，ள一面ᖏ

道路退縮建

ᑐ。 

商業區 ҙ請建ᑐ୷地

面積達 1-000

ѳ方公Ё者，

應自道路聏ࣚ

線ԿϿ退縮 4

公Ё建ᑐ，或

依「建ᑐೌמ

規則建ᑐ設計

施工編」規定

辦理。 

一、退縮建ᑐ

之ޜ地應释

ਭ綠ϯ，不ள

設置圍ᕅ，ՠ

ள計入法定

 。地ޜ

二、如ឦف地

，ள一面ᖏ

道路退縮建

ᑐ。  

工 業

區 

自 道 路

聏 ࣚ 線

Կ Ͽ 退

縮5公Ё

建ᑐ，如

有 設 置

圍 ᕅ 之

Ѹ 要 者

，圍ᕅ應

自 道 路

聏 ࣚ 線

Կ Ͽ 退

縮2公Ё

。 

公 Ӆ

設 施

用 地

及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自 道 路

聏 ࣚ 線

Կ Ͽ 退

縮5公Ё

建ᑐ，如

有 設 置

圍 ᕅ 之

Ѹ 要 者

，圍ᕅ應

自 道 路

聏 ࣚ 線

Կ Ͽ 退

縮3公Ё

。 

一、退縮建

ᑐ之ޜ地

應释ਭ綠

ϯ，ՠள計

入法定ޜ

地。 

二、如有

ਸ情者

，ள由台南

縣政府都

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

審議決定

。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

建ᑐ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分 區

及 

用 地

ձ 

退縮建 

ᑐ規定 
鄠ຏ 

住 宅

區 

 

ҙ請建ᑐ

୷地面積

達 1-500

ѳ方公Ё

者，應自

道路聏ࣚ

線ԿϿ退

縮 4 公Ё

建ᑐ，或

依「建ᑐ

一、退縮

建ᑐ之ޜ

地應释ਭ

綠ϯ，不

ள設置圍

ᕅ，ՠள

計入法定

 。地ޜ

二、如ឦ

地，面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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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原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理由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規則ೌמ

建ᑐ設計

施工編」

規定辦理

。 

ᖏ道路部

分֡應退

縮建ᑐ。 

商 業

區 

ҙ請建ᑐ

୷地面積

達 1-000

ѳ方公Ё

者，應自

道路聏ࣚ

線ԿϿ退

縮 4 公Ё

建ᑐ，或

依「建ᑐ

規則ೌמ

建ᑐ設計

施工編」

規定辦理

。 

一、退縮

建ᑐ之ޜ

地應释ਭ

綠ϯ，不

ள設置圍

ᕅ，ՠள

計入法定

 。地ޜ

二、如ឦ

地，面ف

ᖏ道路部

分֡應退

縮建ᑐ。 

 

 

Μ六 Μ六、ଶًޜ間劃設標ྗ 

(一)於實施區段ቻԏ或市地重劃ՠۘ

未配地之地區及1-000ѳ方公Ё以上

୷地由եம度使用變更為高ம度使

用之整體開發地區，其住宅區、商業

區之ଶًޜ間應依下表規定辦理，ՠ

୷地情ਸ經提報台南縣都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வ其規定

。 

ᕴኴ地板面積 
ଶً位 

設置標ྗ 

150 ѳ方公Ё以下(֖

150 ѳ方公Ё) 

免設ଶً位 

ຬ過 150 ѳ方公ЁԿ

250 ѳ方公Ё 

設置 1 部 

ຬ過 250 ѳ方公ЁԿ

400 ѳ方公Ё 

設置 2 部 

ຬ過 400 ѳ方公ЁԿ

550 ѳ方公Ё 

設置 3 部 

以下ᜪջቚу 150 ѳ方公Ё，ቚ設

1 部 

Μ四、ଶًޜ間劃設標ྗ 

(一)於實施區段ቻԏ或市地

重劃地區及 1-000 ѳ方公

Ё以上୷地由եம度使用

變更為高ம度使用之整體

開發地區，其住宅區、商

業區建ᑐނ應附設ଶًޜ

間，其建ᑐނᕴኴ地板面

積ӧ 250 ѳ方公Ё(֖)以

下應設置 1 部ଶًޜ間，

ቚу 150 ѳ方公Ё及其

耒數應設置 1 部ଶًޜ間

，以Ԝᜪ。 

(二)建ᑐ୷地如建ᑐ線ள

定於ࡰ 4 公Ёቨ人行步道

Ъᕴኴ地板面積未達 500

ѳ方公Ё者，ள免設ଶً

位。 

(三)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ᑐ

規則建ᑐ設計施工編ೌמ

第五Μ九條規定辦理。 

(四)本條ᕴኴ地板面積計ᆉ

一、條次調

整。 

二、配合全

縣一致性原

則修正。 

照原臺南縣政

府核議意見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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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原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理由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前項所稱區段ቻԏ或市地重劃ۘ未配

地之地區，係ࡰ「台南縣土地使用分區

管ڋ要點建ᑐ退縮規定與ଶً位劃設

標ྗ」發Ѳ實施日之前ۘ未開ۈ進行土

地分配作業之地區。 

(二)建ᑐ୷地如建ᑐ線ளࡰ定於4公

Ёቨ人行步道Ъᕴኴ地板面積未達

500 ѳ方公Ё者，ள免設ଶً位。 

(三)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ᑐೌמ規則

建ᑐ設計施工編第五Μ九條規定辦

理。 

(四)本條ᕴኴ地板面積計ᆉ依建ᑐמ

ೌ規則建ᑐ設計施工編第五Μ九條

規定辦理。 

依建ᑐೌמ規則建ᑐ設計

施工編第五Μ九條規定辦

理。 

Μ 七 Μ七、建ᑐ୷地內之法定ޜ地應੮設二

分之一以上種释花草樹Е。 
同 原 條 文 。 一、條次調

整。 

二、同原條

文。 

修正為：建ᑐ୷

地內之法定ޜ

地應੮設二分

之一以上水

性土地種释花

草樹Е。  

理由：ᕉ聏保ػ

土地永續利用。 

Μ 八 Μ八、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ᑐނ之使用

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本要點未規

定者，用其д有關法令之規定。 

同 原 條 文 。 一、條次調

整。 

二、同原條

文。 

修正為：本要點

未規定事項，依

其д࣬關法令

規定辦理。 

理由：文ᜏ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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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４案：屏東縣政府函為「變更屏東都市計畫（屠宰場用地變

更為住宅區、機關用地及道路用地，綠地變更為住宅

區、機關用地及道路用地，住宅區變更為機關用地及

道路用地）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屏東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99 年 2 月 11 日第 168

次會、99 年 5月 25 日第 170 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屏東

縣政府99年 10月 29日屏府建都住字第0990265816號

函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本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鄒委員克萬（召集人）、顏委

員秀吉、Ц前委員秀ী、劉委員小蘭及蕭委員輔導等 5

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業於 100 年 1 月 25 日

及 100 年 10 月 25 日召開會議聽取簡報完竣，並獲致具

體初步建議意見。屏東縣政府已於 101 年 1月 5日屏府

城都字第 1010010304 號函送依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

意見處理情對照表及修正後計畫書到部，爰提會討

論。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

意見（如附錄）及屏東縣政府於 101 年 1 月 5 日屏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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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都字第 1010010304 號函送修正計畫書內容通過，並

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案名請配合本次計畫內容之調整作修正。 

二、公民或團體逕向本部陳情意見詳附表本會決議ឯ。 

附表  公民或團體逕向本部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縣政府ࣴ意見 本會決議 

1 醶Ϙֻ、
醶源酢、
李安ѳ等
5 人 
 
屏東市北
༈段 260
地號等 7
筆土地 

1.查本案規劃機關用地面積
0.15 公頃，՞ 13.27&事，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ࡪ 23
條第 2 項規定，非經重劃區
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不
ள列為Ӆ同ॄ擔。據Ԝ，陳
請人等七人Ӆ同意ࡘ表示
一致不同意ॄ擔。 

2.ࣹ請酿予ᄖᎍ南南Ջ 8n 規
劃道路（ᄖᎍ原因） 

（1）查本案規劃道路 0.34
公頃՞ 31.09&事，有翧ዛ
ᓰ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
重劃辦法第 22 條規定：ࡪ
重劃範圍內土地面積Ԍ除
原公有道路等面積後，已達
15&者，ջ可准予辦理市地
重劃。ϸᢀ本變更範圍ᕴ面
積小，公設ॄ擔Кٯ
31.09&ɧ15&之規定，多出
二७餘之公Ӆ面積；Ԝጃ
作業，置私有土地部分之權
於不 ，៝私有土地大部分
所有權人֡不ޕ情，因Ԝࣣ
表示不願意參у公辦重劃。 

（2）面ᖏ 18n 中正路之道
路，其ᖏ接聏ࣚ線ߏ度不到
50n，如ӧ重劃工程完成後
ӧ設置二處交通號ᇞ，則ܰ
成交通不ߔ，ߡ༞、提高
肇事率等ᝄ重交通ୢᚒ。 

（3）綜上所ޕ，以上高ॄ擔
之公設Кٯǻ及៝ޠ交通

1.機關用地
面積 0.15
公頃，陳請
人等七人
Ӆ同意ࡘ
表示一致
不同意ॄ
擔。 

2.ࣹ請酿予
ᄖᎍ南南
Ջ 8n 規劃
道路。 

3.本案ལ請
准予以自
辦市地重
劃方Ԅ辦
理。 

1.本案未將機關用
地列為Ӆ同ॄ
擔。 

2.Եໆ道路س統ޑ
完整性，ᄖᎍ南
南Ջ 8n 規劃道
路將़伸道路҃
ᆄ交通ߔ༞與安
全ୢᚒ。 

3.本案未來係以市
地重劃方Ԅ辦
理，ऩᔕ以自辦
方Ԅ辦理，請於
都市計畫發Ѳ實
施後逕向࣬關單
位ҙ請。 

除ੋ及有
關市地重
劃之可行
性(重劃
意願、
୍ॄ擔
等)及公
Ӆ設施用
地(道路
ቨ度)之
調整併專
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
見第一點
外，其餘
照縣政府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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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縣政府ࣴ意見 本會決議 

安全性之為提Ǽৰ請ፏ委
員體民情之需，酿予ᄖᎍ
南南Ջ 8n 規劃道路之配
置。 

（3）為 18n 中正路建ᑐ線
整ሸϯ一，請Ϯ規定退縮建
ᑐ線，以利都市醱ᢀ美ϯ。 

3.本案變更完成法定審查程
ׇ，發Ѳ實施後，ལ請准予
以自辦市地重劃方Ԅ辦
理，時ག公ߡ，གᐟሎЈ。 

2 李安ѳ、
施ਦ屏、
李明ᡉ等
13 人 

 
屏東市北
༈段 260
地號等 15
筆土地 

本案變更範圍ᕴ面積ࡪ、1
1.13 公頃<公有土地面積
ऊ 6429.72n2，私有土地面
積ऊ 4877.60n2。簽署本意
見表ᕴ面積ऊ
3687.80n2，已ຬ過重劃區
私有土地面積半數以上。已
符合土地法第 141 條 ，ѳ
֡地權條ٯ第 58 條҃項之
規定，據Ԝ，ҙ請人等，ట
本案完成變更程ׇ後，依ࡑ
市地重劃等࣬關規定、ҙ請
以自辦市地重劃方Ԅ辦理。 

2.ୢڔ調查內容 
（1）用地ॄ擔，請依ዛᓰ土

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
第 22 條之規定，ᓬӃԌ除
原公有道路、ྎ釢、河川用
地ջ未ฦ地ܢ充部分後
鄫餘面積，達到變更ᕴ面積
15&之規定辦理，用法規
ջ可。 

（2）用ॄ擔՟應以 15&方
為，規劃單位所ཷ列
16.55& 編ᆉ՟ୃ高。 

（3）ᕴ計用地ॄ擔ɠ用ॄ
擔ɨ30&（或 35&以下為ە） 

3.ལ請規劃團໗及ፏ委員
ॺ，ૈ體ࡦ民情，重ຎ民
意、重ຎԭۉ之權與利
Ǽ並准將予以自辦市۩ࢂ
地重劃方Ԅ辦理等事ە，列
入決議案內容中翜，將ག
ᐟሎЈ，實ག公ߡǼᖴᖴǼ 

1.ҙ請以自
辦市地重
劃方Ԅ辦
理。 

2.ᕴ計用地
ॄ擔ɠ
用ॄ擔ɨ
30&（或 35&
以下為ە） 

3.准予以自
辦市地重
劃方Ԅ辦
理等事
列入決，ە
議案內容
中翜，將
གᐟሎ
Ј，實ག公
Ǽᖴߡ
ᖴǼ 

1.本案未來係以市
地重劃方Ԅ辦
理，ऩᔕ以自辦
方Ԅ辦理，請於
都市計畫發Ѳ實
施後逕向࣬關單
位ҙ請。 

2.重劃ᕴॄ擔係依
Ӆ同ॄ擔之公Ӆ
設施用地以及工
程等࣬關
用，由參у重劃
土地所有權人ࡪ
其土地ڙКٯ
Ӆ同ॄ擔，非以
一定ॄ擔Кٯ方
Ԅ計ᆉ。 

3.本案未來係以市
地重劃方Ԅ開
發，辦理方Ԅ已
хࡴ以公辦與自
辦方Ԅ。 

除ੋ及有
關市地重
劃之可行
性(重劃
意願、
୍ॄ擔
等)及公
Ӆ設施用
地(道路
ቨ度)之
調整併專
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
見第一點
外，其餘
照縣政府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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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100年 10月 25日第 2次會議

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 

一、本案建議請屏東縣政府參ଜ下列各點妥為調整計畫內容經

召集人確認，並請縣政府以對照表方Ԅ補充處理情及修

正計畫書（修正部ҽ請у劃ۭ線）、圖到署後，提請委員會

審議。 

（一）市地重劃之可行性ຑ： 

為減Ͽ後續辦理市地重劃作業可ૈ़ғ之ݾ議，建議縣政

府重新調查土地所有權人參與開發意願，並提高࣬關ୢڔ調查

ӣԏ率，以確實ϸ應地民意見，並請縣政府ᔕ訂提高民

同意Кٯ之處理對（如調整土地使用計畫內容、提高公有土

地Кٯ、自辦重劃之୍ୢᚒ等），以利提會說明。 

（二）公Ӆ設施用地： 

1.本案變更面積達 1 公頃以上，請參照「都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實施辦法」劃設不ե於變更ᕴ面積 10ʘ之公園、

綠地、ቶ場、體ػ場所、ูٽ翢場用地，以ᆢ護地區

ᕉ聏及公Ӆ設施ࠔ質。 

2.有關本區計畫道路與周圍ࡽ成ࡅ道之ሒ接，請縣政府酧本計

畫區進出線需要及本案市地重劃之୍ॄ擔等面向，重新

Եໆ計畫道路ቨ度並ࣴ提醷代方案。 

（三）本案係因屏東市ፁғ所辦公ްԴᙑЪ不ኦ使用，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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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業୍需，及提ϲᙴᕍፁғ保଼୍ܺࠔ質，爰辦理都

市計畫變更以取ள機關用地作為辦公ް為Ҟޑ，故請縣

政府補充ፁғ所將來之實施進度、開闢年期、經來源、

耖ᆉ編列情及事業୍計畫，並檢附࣬關主管單位之書

面文件，納入計畫書௶明。 

（四）本案計畫名稱修正為「變更屏東都市計畫（屠宰場用地

為住宅區、機關用地及道路用地，部分綠地為住宅區、

機關用地及道路用地，部分住宅區為機關用地及道路用

地）案」，以資妥。 

二、本案因ੋ及以市地重劃方Ԅ辦理，參據本部 93 年 11 月 16

日第 597 次會議，有關「都市計畫規定以市地重劃方Ԅ開

發案件處理原則」，依下列各點辦理： 

（一）請屏東縣政府依ѳ֡地權條࣬ٯ關規定，Ӄ行ᔕ具市地

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再檢

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施；如

無法於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3年內ᔕ具市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請屏東縣政

府於期ज़屆ᅈ前௶明理由，重新提會審議延ߏ上開開發

期程。 

（二）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 3 年內未ૈ依照前項意見辦理

者，ϝ應ᆢ持原計畫，惟如有繼續開發之Ѹ要，應重新

依都市計畫法定程ׇ重新辦理檢討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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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５案：花蓮縣政府函為「變更瑞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 

一、變更瑞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經本會 99

年 8 月 24 日第 737 次會審議完竣，第 737 次會決議ౣ

為：「請縣政府查明有關公民或團體提出之陳情意見經

本會同意採納或修正者，如與公開展覽草案之變更內

容不一致部分，為ᗉ免ቹៜд人權，請該府補辦公

開展覽，公開展覽期間如無公民或團體提出異議則准

予通過，ց則再提會討論。」。 

二、案經花蓮縣政府依上開本會第 737 次會決議，自民國

100 年 5 月 7 日ଆ補辦公開展覽 30 Ϻ，並於 100 年 5

月 27 日ଷ瑞穗鄉公所ᖐ辦說明會完竣，由於縣政府公

開展覽期間接獲 35 件陳情意見，該府以 101 年 1 月

13 日府建計字第 1000237575 號及 101 年 2月 23 日府

建計字第 1010034125 號函送公開展覽計畫書、圖及公

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等到部，爰再提會討論。 

決    議： 

一、除補辦公開展覽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二部分，因ੋ

及行政院核定：「改善花東鐵路翡ᒡ整體效ૈ之重

要計畫」及瑞穗ًઠ之࣬關整體開發計畫，為審

，本案請原專案小組ࣴ提具體建議意見後再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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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外，其餘本會已審竣部分，請花蓮縣政府Ӄ行

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

再提會討論。 

二、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部分，詳

附表本會決議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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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變更瑞穗都市計畫變更瑞穗都市計畫變更瑞穗都市計畫變更瑞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建 議 變 更 內 容 編
號 陳情人及陳

情 位 置 原 計 畫 新計畫 
陳 情 意 見 ᄔ 要 

花蓮縣政府ࣴ意
見（100.12.20縣都
委會第 132 次會決
議 ） 

本 會 決 議 

1 Ц永福 
瑞ࢨ段 513
地號 

高中用
地 

住宅區 Ԝ筆土地வ 79 年政府ቻ
ԏ為文高ᙍ用地ԿϞ已
逾二Μ餘年ϝ未使用，Ϟ
已向政府ҙ請辦理ᖼӣ
事׆，ەఈૈວӣ再利
用。 

ଜ予採納：變更
為農業區。 
理由： 
本案土地已依
「土地ቻԏ條
之規定發ᗋ「ٯ
原地主，ӧ變更
為農業區後，如
地主有其д使用
用，ள依「都
市計畫農業區變
更使用審議規
範」之規定程ׇ
辦理。如地主對
本次決議有其д
不同意見者，納
入下次通盤檢討
辦理。 

本案非本次辦公
開展覽範圍，未
 。採納ߡ
 

2 黃݄݊ 
瑞ࢨ段 174
地號 

體ػ場
用地 

住宅區 本人০羈瑞穗鄉瑞ࢨ段
174 號土地，民國 79 年
ቻԏ為體ػ場用地Զ
遭ज़ڋ(建)使用，ّϞ
20 餘年，ᔕҙ請准予原
ቻԏሽວӣ，並予羱編並
同意變更為住宅區。 

併第 1 案。 本案非本次辦
公 開 展 覽 範
圍，未ߡ採納。 

3 林ߋቺ福 
瑞ࢨ段 374
地號 
瑞ࢨ段 205
地號 

高中用
地、 
體ػ場
用地 

農ށ用
地 

瑞ࢨ段 374 地號原為高
中耖定地，瑞ࢨ段 205 地
號原為體ػ場用地，׆ఈ
ૈ變更為農ށ用地。 

併第 1 案。 本案非本次辦
公 開 展 覽 範
圍，未ߡ採納。 

4 ዐן௵ 
瑞ࢨ段
377、304 地
號 

高中用
地、 
體ػ場
用地 

農ށ用
地 

一 、 (1) 依 據 教 ػ 部
100.04.26 教中(行)
字第 1000507149 號
函。 

(2) 依 據 花 蓮 縣 政 府
100.02.11 府地ሽ字
第 1000024060 號函。 

(3) 依 據 花 蓮 縣 政 府
100.02.14 府地ሽ字
第 1000024764 號函。 

二、本人ቻԏહ地 377

併第 1 案。 本案非本次辦
公 開 展 覽 範
圍，未ߡ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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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變 更 內 容 編
號 陳情人及陳

情 位 置 
原 計 畫 新計畫 

陳 情 意 見 ᄔ 要 

花蓮縣政府ࣴ意
見（100.12.20縣都
委會第 132 次會決
議 ） 

本 會 決 議 

號及 204 號ٿ筆土地
已依政府機關核定ሽ
б清ሽ款確定ວӣ
土地ӧ案。 

三、請羱編瑞ࢨ段 377 號
文高ᙍ校ް用地及瑞
段ࢨ 204 號體ػ場用
地。 

四、請改編瑞ࢨ段 377 號
及瑞ࢨ段 204 號為農
業用地。 

5 ླྀల美 
瑞ࢨ段 511
地號 

高中用
地 

住宅區 本土地 79 年ቻԏ為高中
耖定地，ՠ逾 20 年未使
用，׆ఈૈວӣ利用。 

併第 1 案。 本案非本次辦
公 開 展 覽 範
圍，未ߡ採納。 

6 張明㛵 
瑞ࢨ段
198、201 地
號 

體ػ場
用地 

農業區 ቲ除體ػ場用地變更為
農業區。 

併第 1 案。 本案非本次辦
公 開 展 覽 範
圍，未ߡ採納。 

7 ֆ月 
瑞ࢨ段 182
地號) 

體ػ場
用地 

住宅區 體ػᓔ用地因ቻԏ後逾
20 餘年未ᑫ建，現ள由
原土地所有權人ҙ請ວ
ӣ，本人有其意願ວӣ土
地，ՠ該地段ϝ為公Ӆ設
施保੮地之編定，無法為
私人土地利用，為ᆢ護日
後ҙ請ວӣ原土地所有
權人之利用，請同意羱編
為體ػ場用地並建議變
更為住宅區；路ᐩ、排水
ྎ等Ѹ鄠之公Ӆ設施Ԑ
日完成，以利使用。 

併第 1 案。 本案非本次辦
公 開 展 覽 範
圍，未ߡ採納。 

8 釜政ᑫ 
瑞ࢨ段 484
地號 

高中用
地 

住宅區 高中用地因ቻԏ逾 20 年
餘年ϝ為ᑫ建，現ள由原
土地所有權人ҙ請ວ
ӣ，日後Ψ因Ͽηϯ無ᑫ
闢之需，因Ԝ本人已辦
妥ҙᖼ程ׇ，請同意羱編
為高中用地，以ᆢ護土地
所有權之權利，Ъ該土地
為 1234 ѳ方公Ё，為日
後土地利用與ቸ性，建議
變更為住宅區使用。 
 

併第 1 案 本案非本次辦
公 開 展 覽 範
圍，未ߡ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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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變 更 內 容 編
號 陳情人及陳

情 位 置 
原 計 畫 新計畫 

陳 情 意 見 ᄔ 要 

花蓮縣政府ࣴ意
見（100.12.20縣都
委會第 132 次會決
議 ） 

本 會 決 議 

9 ጰࡾ 
 

高中用
地 

農業區 現由地主ᖼӣ案，׆ఈ恢
復原農地使用。 

併第 1 案。 本案非本次辦
公 開 展 覽 範
圍，未ߡ採納。 

10 陳清標 
瑞ࢨ段
485(ᙑ)、
483(新)地
號 

高中用
地 

農業區 瑞穗高中耖定地ᘜᗋ，建
議恢復為農業區。 

併第 1 案。 本案非本次辦
公 開 展 覽 範
圍，未ߡ採納。 

11 張ۑᅈ 
瑞ࢨ段 522
地號 

高中用
地 

住宅區 本鄉公Ӆ設施保੮地-高
中用地因ቻԏ後未依計
畫使用，ள由原土地所有
權人ҙ請原ቻԏሽᚐᖼ
ӣ；ҙ請人建議變更為住
宅區，以使用。 

併第 1 案。 本案非本次辦
公開展覽範
圍，未ߡ採納。 

12 ጰ樹 
瑞ࢨ段 208
地號 

高中用
地 

住宅區 該土地為 354 ѳ方公
Ё，為日後土地利用之ቸ
性與效率，建議變更為住
宅區。 

併第 1 案。 本案非本次辦
公開展覽範
圍，未ߡ採納。 

13 黃ҏ周 
瑞ࢨ段 161
地號 

體ػ場
用地 

住宅區 原土地所有權人ҙ請原
ቻԏሽᚐᖼӣ，建議變更
為住宅區，以利使用。 

併第 1 案。 本案非本次辦
公開展覽範
圍，未ߡ採納。 

14 林永圖 
瑞ࢨ段 509
地號 

高中用
地 

住宅區 本土地於民國 79 年遭政
府ቻԏ作為文高(ᙍ)用
地，初耖定設立高中
(ᙍ)學校，現因地方人α
外ࢬ，學ғ人數日減
Ͽ，已確定無設立高中
(ᙍ)學校之Ѹ要，Ҟ前ᚇ
草ᘀғ，無人管理成地
方ݯ安ԝف，應將土地羱
編ᘜᗋ原地主，以利地方
發展，並請羱編文高(ᙍ)
用地，ᡣ原地主原ሽᖼ
ӣ，並將該地依時ރ況
編列為住宅區。 

併第 1 案。 本案非本次辦
公開展覽範
圍，未ߡ採納。 

15 黃秀蘭 
瑞ࢨ段
495、501、
502、512、

高中用
地 

住宅區 ׆ఈ變更為住宅區。 併第 1 案。 本案非本次辦
公開展覽範
圍，未ߡ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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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變 更 內 容 編
號 陳情人及陳

情 位 置 
原 計 畫 新計畫 

陳 情 意 見 ᄔ 要 

花蓮縣政府ࣴ意
見（100.12.20縣都
委會第 132 次會決
議 ） 

本 會 決 議 

 502、512、
514、526(高
中用地) 
瑞ࢨ段
166、177、
172(體ػ場
用地) 

體ػ場
用地 
 

住宅區 ׆ఈ變更為住宅區。 併第 1 案。 本案非本次辦
公開展覽範
圍，未ߡ採納。 

 ᡉ城ߋ 16
瑞ࢨ段 200
地號 

體ػ場
用地 

住宅區 ቲ除體ػ場用地變更為
住宅區 

併第 1 案。 本案非本次辦
公開展覽範
圍，未ߡ採納。 

17 陳清݊ 
瑞ࢨ段
485(ᙑ)483
(新)地號 

高中用
地 

農業區 變更農業用，恢復Ԑ期
原本之用 

併第 1 案。 本案非本次辦
公開展覽範
圍，未ߡ採納。 

18 方文鄭 
瑞美段 264
地號 

道路用
地 

住宅區 瑞美段 264 地號土地未
闢建之 4ԯ計畫道路，因
民國 80 年於同筆土地已
另闢中華路ೱ接國Ӏ北
路 83 道，原有都市計ࡅ
畫ࡅ道已無Ӹ設之Ѹ
要，Ъ֡為同筆地號、同
一所有權人，為៝及所有
權人權，理應ቲ除該計
畫ࡅ道，因Ԝ請ቲ除瑞美
段264地號都市計畫4ԯ
 。道ࡅ

本陳情案無ੋ本
次補辦公開展覽
案，ᔕ納入下次
通盤檢討辦理。 

照花蓮縣政府
ߡ意見，未ࣴ
採納。 

19 林୍ֽ花蓮
林區管理處 
瑞ࢨ段 57
地號 

機 關 用
地(ࡰ定
供 縣 府
ਓ 翢 中
Ј使用) 

機關用
地 ( ࡰ
定供林
୍ֽ工
作ઠ使
用) 

變更案第一案機(一)部
分為林୍ֽ機關用地，本
處څ正規劃ᑫ建辦公
ް，不ە變更為ਓ翢中Ј
用地。(瑞ࢨ段 57 號)。 

照部都委會第
737 次會決議通
過。(ࡰ定供縣府
ਓ翢中Ј使用) 

照花蓮縣政府
意見，ϝᆢࣴ
持本會第737次
會決議。 

20 瑞穗鄉民代
表會副主席
- 

機關用
地 

住宅區
、商業
區 

瑞穗分Ꭻ所位於瑞穗市
中Ј，用地小已不ى使
用用ᘉ建֚ᜤ，ەᎂ౽Կ
其Ѭ機關用地，不ە將現
֟變更為機關用地，更ቹ
ៜ地方發展ᕷᄪ。 

未ߡ採納。 
理由：該用地現
֟已為瑞穗分Ꭻ
所使用。 

照花蓮縣政府
ߡ意見，未ࣴ
採納。 

21 瑞穗鄉民代
表會副主席
- 
瑞達路 

12 公Ё
道路 

ቨ為ܗ
20 公Ё 

瑞達路Ҟ前有計畫 12
ԯ道路不ى以因應未來
交通ࢬໆ，應ܗቨ為 20
ԯ道路為ە。 

未ߡ採納。 
理由：為政府
政Եໆ，Ъ道路
ᆄ出αೱ接道ٿ
路 ҭ  15 公

照花蓮縣政府
ߡ意見，未ࣴ
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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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變 更 內 容 編
號 陳情人及陳

情 位 置 
原 計 畫 新計畫 

陳 情 意 見 ᄔ 要 

花蓮縣政府ࣴ意
見（100.12.20縣都
委會第 132 次會決
議 ） 

本 會 決 議 

Ё，故ϝەᆢ持
原計畫ቨ度。 

22 Ц正罳、৪
罳ۂ、李ન
酚 
瑞良段
618、621、
629、628、
625、651、
654、656、
657、659 地
號 

市場用
地(市
二) 

住宅區 1.61 年瑞穗都市計畫編
定上ॊ地號為市場二
用地，惟已逾 30 多年
來未ቻԏ，ҭ未羱編。 

2.30 多年來未有任何設
施，又羱編為住宅區，
需б 30&土地ӣ㎸，ᡣ
人不ܺ。 

3.30 多年來地方人α越
來越Ͽ，已不需設市
場，׆ఈ羱編為住宅
區。 

未ߡ採納。 
理由： 
1.本案因ੋ及用

地變更應ӣ㎸
土地，陳情人
無ӣ㎸土地意
願，故縣都市
計畫委員會未
同意其變更為
住宅區之陳情
案。 

2.本陳情案無ੋ
本次補辦公開
展覽案，ᔕ納
入下次通盤檢
討辦理。 

照花蓮縣政府
ߡ意見，未ࣴ
採納。 

23  陳ਦ३ 
瑞新段
587、588、
589、590、
592、593 地
號） 

道路用
地 

道路用
地 

取༝ᕉ直接開通 8 ԯ
道路中正南路與新ғ一
路ೱ接。 

未ߡ採納。 
理由： 
1.本案ੋ及道路

變更，取ள
道路ٿ地主
同意。 

2.本陳情案無ੋ
本次補辦公開
展覽案，ᔕ納
入下次通盤檢
討辦理。 

照花蓮縣政府
ߡ意見，未ࣴ
採納。 

24 李永 
瑞新段 273
地號 

機關用
地 

住宅區 本人李永自民國 77 年
酧܍接Ԝ地ԿϞ，應該說
自日據時代Рᒃ酧使用
ԿϞ，何況  ٛ໗應該
ᑫ建於更ቨޑ路，ᡣً
፶進出方ߡω對，因Ԝ本
人ϸ對將܍ચ地ᙯᡣ๏
機關用地使用。 

未ߡ採納。 
理由： 
1. 本案土地現

況已為ٛ
機關使用。 

2. 依本次補辦
公開展覽內
容通過。 

照花蓮縣政府
意見，ϝᆢࣴ
持本會第737次
會決議。 

25 交通部鐵路
改建工程ֽ
東部工程處
國建ࣂ0ླྀ
ᑐৣ事୍所 
瑞 ࢨ 段

鐵路用
地 

ًઠ專
用區 

為配合Ҟ前瑞穗Оًઠ
前商店林立、商業ࢲ
๎，及因應現行ᢀӀ政
、瑞穗ًઠ發展與民ғ
需等。 
1.建議將瑞穗Оًઠ原

未ߡ採納。 
理由： 
建議由交通部臺
鐵路管理ֽ、
交通部鐵路改建
工程ֽ東部工程

併本會決議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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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變 更 內 容 編
號 陳情人及陳

情 位 置 
原 計 畫 新計畫 

陳 情 意 見 ᄔ 要 

花蓮縣政府ࣴ意
見（100.12.20縣都
委會第 132 次會決
議 ） 

本 會 決 議 

0040-1 、
0040-3 、
0040-4 、
0250、0263
、 0264 、
0808-1 、
0808-2 、
0808-4 、
0809、0810
、0812、0813
、0814、0815
、0816 

「鐵路用地」變更為
「ًઠ專用區」。 

2.依現行「鐵路用地」之
規定提供台鐵之ॉ
道、整鄠ઠ、調ً場及
࣬規設施使用，為因應
現行ᢀӀ發展及地方
鄉民與ਓ࠼需要，建議
變更為「ًઠ專用區」
ள供ًઠ經營附ឦ市
業使用，商業使用設施
хࡴ「ᓓ耒୧、ԭ
耒୧୍ܺ、ߎᑼ୍ܺ、
一୍ܺ、通ૻ୍ܺ、
ਓ翢୍ܺ」等，以符合
鄉民及外來ਓ࠼之民
ғ需供應。 

3.上ॊ土地權ឦҞ前ឦ
於鐵路ֽ所有。 

處整體Եໆ後，
另案依程ׇ辦理
為ە。  

26 交通部臺
鐵路管理ֽ 

商業區 
ଶً場
用地 
綠地 
鐵路用
地 
道路用
地 
住宅區) 
ቶ場用
地 
 

住宅區 
道路用
地 

1.變更理由第五點：查本
案本ֽ原則同意該公
所辦理通盤檢討，惟檢
討及變更結果並無函
本ֽ，爰本ֽ未醶對ޕ
本案變更結果表示同
意，該點௶ॊ與事實不
符。 

2.變更理由第六點：本ֽ
住宅區變更為商業區
及ଶً場用地等公Ӆ
設施用地 1 ，公Ӆ設
施ӣ㎸應依法計ᆉॄ
擔，非ឦ都市計畫變更
核ᆉ應ӣ㎸之土地範
圍，本ֽ未ૈ無ᓭ提供
使用，並非變更為道路
用地、ଶً場用地、ቶ
場用地及綠地部分֡
應無ᓭਈᜄ予地方政
府，應再檢討修正。 

併第 25 案。 併第 25 案。 

27 էᆢৰ 
瑞穗中山
路一段 7、8

道路用
地 

住宅區 民所ۚ，ΏӃ人Ћटى
點ᅀՈԠ，一分一డᄬ建
Զ成，民數代方ૈ於Ԝ安

併第 25 案。 併第 25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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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變 更 內 容 編
號 陳情人及陳

情 位 置 
原 計 畫 新計畫 

陳 情 意 見 ᄔ 要 

花蓮縣政府ࣴ意
見（100.12.20縣都
委會第 132 次會決
議 ） 

本 會 決 議 

號 
瑞新段
725-4 地號 

ۚ。Ϟ地方२ߏ不ޕ體ࡦ
民ध，ϸԶ以土ঘ之Ћ段
無ᓭཟ聙民ౢ，使民等將
ᚆѨ所。ЪϞ日羿鐵路ࢬ
ֽṅ主任並未同意ਈ
土地，ऩமڋ執行，將ᐟ
ଆ民民變，願主持正罳
公道，以安民Ј。 

28 ᗛਦ蓮 道路用
地 

住宅區 1.୲持不ܨᎂ。 
2.本ࡂ܊前年ω建設完

成，ЈՈᅰ，請體ፊ
住Њۚ民之Ј情，ᆢ持
現ރ。 

 

併第 25 案。 併第 25 案。 

29 ᗛਦᄪ 
 瑞新段
738-14、739
地號 

道路用
地 

住宅區 1.ӧ地ߏ期ۚ住並成
ৎ立業，對土地有ᐚࠆ
ག情。 

到全ౚ醱ڙ年來߈.2
ቹៜ，ᗨ規劃為住宅
區，實ሞவ事商業ວ፤
工作，店面ԏ入為主ޑ
要ғ計來源。 

3.本店面為ᗛਦᄪ之η
翂鄭ֻ所有，因有ᇸ
度醳ም，工作ᜤ酦，又
ѸኟᎦ大鄊ᝤ配ଽ
醶ࣿᢖζγ，因無一מ
之ߏ，ঃऩѨѐ店面，
將ࢬᚆѨ所，ғࢲ鄎入
֚聏。 

4.過ѐ瑞穗鄉都市計畫
規劃之高中耖定地及
翡公園耖定地，ࣣ因
不符現ӧ需，將ӧ本
次通盤檢討中羱編，對
於本次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之第 18 及 24 案，
К照上ॊٿ項耖定地
羱編案辦理，不予ܨ
ᎂ。 

5.建議保持原ރ，建ނ現
地改善。 

6.建議本住宅區應結合

併第 25 案。 併第 25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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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瑞穗都市計畫變更瑞穗都市計畫變更瑞穗都市計畫變更瑞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建 議 變 更 內 容 編
號 陳情人及陳

情 位 置 
原 計 畫 新計畫 

陳 情 意 見 ᄔ 要 

花蓮縣政府ࣴ意
見（100.12.20縣都
委會第 132 次會決
議 ） 

本 會 決 議 

本計畫規劃成商୮，ᡣ
一直Ӻ護ӧ೭༧土地
民，Ӆ同經營商ޑ
୮。 

30 羍醶ҏۂ 
瑞穗中山 
路一段 1號 

道路用
地 

住宅區 1.ӧ地ߏ期ۚ住並成
ৎ立業，對土地有ᐚࠆ
ག情。 

到全ౚ醱ڙ年來߈.2
ቹៜ，ᗨ規劃為住宅
區，實ሞவ事商業ວ፤
工作，店面ԏ入為主ޑ
要ғ計來源。 

3.本店面為ᗛਦᄪ之η
翂鄭ֻ所有，因有ᇸ
度醳ም，工作ᜤ酦，又
ѸኟᎦ大鄊ᝤ配ଽ
醶ࣿᢖζγ，因無一מ
之ߏ，ঃऩѨѐ店面，
將ࢬᚆѨ所，ғࢲ鄎入
֚聏。 

4.過ѐ瑞穗鄉都市計畫
規劃之高中耖定地及
翡公園耖定地，ࣣ因
不符現ӧ需，將ӧ本
次通盤檢討中羱編，對
於本次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之第 18 及 24 案，
К照上ॊٿ項耖定地
羱編案辦理，不予ܨ
ᎂ。 

5.೭一፸η用ᅰЈΚω
有೭ঁ܊η，ऩܨ除情
何以酎。 

6.建議保持原ރ，建ނ現
地改善。 

7.建議本住宅區應結合
本計畫規劃成商୮，ᡣ
一直Ӻ護ӧ೭༧土地
 。民Ӆ同經營商୮ޑ

併第 25 案。 併第 25 案。 

31 ܮߝ 
瑞 新 段
725-8、734
地號 

道 路 用
地 

住宅區 1.瑞穗Оًઠ前道路ᝄ
正Ъ୲決ϸ對ܗቨ。 

2.現有瑞穗Оًઠ前，應
уம美ϯ更具地方

併第 25 案。 併第 25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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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瑞穗都市計畫變更瑞穗都市計畫變更瑞穗都市計畫變更瑞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建 議 變 更 內 容 編
號 陳情人及陳

情 位 置 
原 計 畫 新計畫 

陳 情 意 見 ᄔ 要 

花蓮縣政府ࣴ意
見（100.12.20縣都
委會第 132 次會決
議 ） 

本 會 決 議 

 Յ，並改善行ً線，
結合本計畫與瑞穗ྕ
 。規劃成完整商୮，ࢨ

3.依都市計畫法定期通
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5
條規定：都市計畫定期
通盤檢討前應Ӄ進行
計畫地區之調查及分
 再計畫行，請
所ຑ瑞穗Оًઠ
前需要ࢂޑ人ዊ來ࢲ
๎商業，不需要 40N ቨ
道 路ᡣ 人ًז ೲ 通
過，無法੮住࠼源商
機，ܗቨ道路ࢂ不符實
ሞۚ民需，Զࢂॹ行
施ੁ公ۨ，對地方
經ᔮ發展無շΚЪ֫
ᛖࣗቃ。 

4.補辦公開展覽第二
案，與現ۚ住Њ及ࡂ܊
所有人ڐ調公聽會，再
行公，以ѳ৲民。 

32 酢美 
瑞新段 734
地號 
 

道 路 用
地 

住宅區 1.瑞穗Оًઠ前道路ᝄ
正Ъ୲決ϸ對ܗቨ。 

2.現有瑞穗Оًઠ前，應
уம美ϯ更具地方
Յ，並改善行ً線，
結合本計畫與瑞穗ྕ
 。規劃成完整商୮，ࢨ

3.依都市計畫法定期通
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5
條規定：都市計畫定期
通盤檢討前應Ӄ進行
計畫地區之調查及分
 再計畫行，請
所ຑ瑞穗Оًઠ
前需要ࢂޑ人ዊ來ࢲ
๎商業，不需要 40N ቨ
道 路ᡣ 人ًז ೲ 通
過，無法੮住࠼源商
機，ܗቨ道路ࢂ不符實
ሞۚ民需，Զࢂॹ行

併第 25 案。 併第 25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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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瑞穗都市計畫變更瑞穗都市計畫變更瑞穗都市計畫變更瑞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建 議 變 更 內 容 編
號 陳情人及陳

情 位 置 
原 計 畫 新計畫 

陳 情 意 見 ᄔ 要 

花蓮縣政府ࣴ意
見（100.12.20縣都
委會第 132 次會決
議 ） 

本 會 決 議 

施ੁ公ۨ，對地方
經ᔮ發展無շΚЪ֫
ᛖࣗቃ。 

4.補辦公開展覽第二
案，與現ۚ住Њ及ࡂ܊
所有人ڐ調公聽會，再
行公，以ѳ৲民。 

33 林ۘѳ 
瑞 新 段
725-7 地號 
 

道 路 用
地 

住宅區 1.陳情人向台鐵܍ચ，Ъ
合法使用土地已ຬ過
60 餘年，ӧԜۚ住已
有三代人，ऩ因ܗቨ為
40N 道路，現有ۚ住܊
ްѸܨ除，營ғ及ۚ住
因Ԝ計畫গ聙ۚް܊
住及ғӸ權。 

2.ઠ前為瑞穗鄉鄦ᕷ
ᄪ，商業及ᢀӀࣣᑫ
，人ዊ出入ᓎᕷࢲ
๎，ऩܗቨ為 40N 道
路，現有商業、ᢀӀѸ
定耒，陳情人等無以
ᆢғ，༈Ѹᎂ౽д處另
酦ғ機，成人α外
ӧ地人無工作機，ࢬ
會，將陳情人多年ٌध
經營бፏࢬ水。 

3.瑞穗Оًઠ前道路ऩ
ܨ定需ࡂ܊側ٿ，ቨܗ
除，所釔餘ࡂ܊無法ۚ
住，ҭ無வ事商業ࢲ
，陳情人等無法營
ғ，ٿ側商ৎѸᎂ౽д
處，Оًઠᄪ醱不ӧ，
鄫Оًઠᖅ立，無任
何Յ及人ዊ，與政府
ట 發展 ᢀӀङ 道 Զ
耠，ܗቨ 40N 道路有任
何前醱利可ق，ѝ有
ᡣ瑞穗更蕭條。 

4.建議瑞穗Оًઠ前道
路ᝄ正Ъ୲決ϸ對ܗ
ቨ。 

5.建議現有瑞穗Оًઠ

併第 25 案。 併第 25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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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瑞穗都市計畫變更瑞穗都市計畫變更瑞穗都市計畫變更瑞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建 議 變 更 內 容 編
號 陳情人及陳

情 位 置 
原 計 畫 新計畫 

陳 情 意 見 ᄔ 要 

花蓮縣政府ࣴ意
見（100.12.20縣都
委會第 132 次會決
議 ） 

本 會 決 議 

前，應уம美ϯ更具地
方Յ，並改善行ً
線，結合本計畫與瑞穗
規劃成完整商，ࢨྕ
୮。 

6.建議補辦公開展覽第
二案，與現ۚ住Њ及܊
ࡂ 所有 人ڐ調 公 聽
會，再行公，以ѳ৲
民。 

34 ᛥ美 
瑞 新 段
738-11 地
號 

道 路 用
地 

住宅區 1.陳情人向台鐵܍ચ，Ъ
合法使用土地已ຬ過
60 餘年，ӧԜۚ住已
有三代人，ऩ因ܗቨ為
40N 道路，現有ۚ住܊
ްѸܨ除，營ғ及ۚ住
因Ԝ計畫গ聙ۚް܊
住及ғӸ權。 

2.ઠ前為瑞穗鄉鄦ᕷ
ᄪ，商業及ᢀӀࣣᑫ
，人ዊ出入ᓎᕷࢲ
๎，ऩܗቨ為 40N 道
路，現有商業、ᢀӀѸ
定耒，陳情人等無以
ᆢғ，༈Ѹᎂ౽д處另
酦ғ機，成人α外
ӧ地人無工作機，ࢬ
會，將陳情人多年ٌध
經營бፏࢬ水。 

3.瑞穗Оًઠ前道路ऩ
ܨ定需ࡂ܊側ٿ，ቨܗ
除，所釔餘ࡂ܊無法ۚ
住，ҭ無வ事商業ࢲ
，陳情人等無法營
ғ，ٿ側商ৎѸᎂ౽д
處，Оًઠᄪ醱不ӧ，
鄫Оًઠᖅ立，無任
何Յ及人ዊ，與政府
ట 發展 ᢀӀङ 道 Զ
耠，ܗቨ 40N 道路有任
何前醱利可ق，ѝ有
ᡣ瑞穗更蕭條。 

4.建議瑞穗Оًઠ前道

併第 25 案。 併第 25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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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瑞穗都市計畫變更瑞穗都市計畫變更瑞穗都市計畫變更瑞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補辦公開展覽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建 議 變 更 內 容 編
號 陳情人及陳

情 位 置 
原 計 畫 新計畫 

陳 情 意 見 ᄔ 要 

花蓮縣政府ࣴ意
見（100.12.20縣都
委會第 132 次會決
議 ） 

本 會 決 議 

路ᝄ正Ъ୲決ϸ對ܗ
ቨ。 

5.建議現有瑞穗Оًઠ
前，應уம美ϯ更具地
方Յ，並改善行ً
線，結合本計畫與瑞穗
規劃成完整商，ࢨྕ
୮。 

6.建議補辦公開展覽第
二案，與現ۚ住Њ及܊
ࡂ 所有 人ڐ調 公 聽
會，再行公，以ѳ৲
民。 

35 ܮߝ、
酢美、ླྀ文
成、林ฐࢩ
（09321958
81）、ᛥ
美 、 Ϊ 鄭
η、ߠద、
ᗛਦᄪ、ᗛ
ਦ蓮、ߠ秀
ᝊ 、 林 ߏ
ᄪ 、 林 ߏ
 、 林 ߏ
 、 է ᆢ
ໜ 、 林 ۘ
ѳ 、 林 ल
ঙ 、 李 如
ҏ 、 林 ᚶ
ྼ 、 է ᆢ
ৰ 、 陳 明
罳 、 李 Ꮏ
明 、 鄒 秀
ࣔ、陳萬
等 23 人 

道 路 用
地 

住宅區 ᔊ請 所再行ຑ
予以檢討都市計畫，訂定
符合ۚ民需，並Ъ有利
ᢀӀ發展，Ψૈߦ進地方
經ᔮ，Ъཞ্ۚ民權及
ౢ鄦Ͽޑ方案，對於變
更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原公展編二原編號
18.24，ᔊ請 所ᖐ辦公
開ۚ民公聽會，及補辦公
開展覽及公，以ѳ民
 。

併第 25 案。 併第 25 案。 

 

八、醩會：下午 12 時 05 分。 

 


